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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9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

Wednesday, 3 March 1999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承天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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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啟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J.P.

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李華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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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佳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張永森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CHEUNG WING-SUM, J.P.

許長青議員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智思議員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梁智鴻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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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劉柔芬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程介南議員

THE HONOURABLE GARY CHENG KAI-NAM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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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羅致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J.P.

馮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FUNG CHI-KIN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何世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J.P.

曾鈺成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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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漢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霍震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行政會議議員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行政會議議員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行政會議議員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 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 J.P.
MR CHAU TAK-HAY,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先生， J.P.
MR GORDON SIU KWING-CHUE,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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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 J.P.
MR NICHOLAS NG WING-FUI,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 J.P.
MR DOMINIC WONG SHING-WAH,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生福利局局長霍羅兆貞女士， J.P.
MRS KATHERINE FOK LO SHIU-CHI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MR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鄺其志先生，G.B.S., J.P.
MR KWONG KI-CHI, G.B.S., J.P.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 J.P.
MR LAM WOON-KWONG,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經濟局局長葉澍 先生， J.P.
MR STEPHEN IP SHU-KWAN,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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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局長鄺漢生先生， J.P.
MR BENEDICT KWONG HON-SANG, J.P.
SECRETARY FOR WORKS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 J.P.
MR DAVID LAN HONG-TSU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 J.P.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鄭維健博士， J.P.
DR EDGAR CHENG WAI-KIN, J.P.
HEAD, CENTRAL POLICY UNIT

列席秘書：

CLERK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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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安排指明（毛里求斯共和國政府關於民用

航空服務）（雙重課稅）令》 ............. 43/99

《 1999 年會社（房產安全 )(豁免 )(修訂）令》 ..... 45/99

《〈 1999 年入境（修訂）條例〉 (1999 年第 6 號 )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46/99

《〈空氣污染管制（油站）（汽體回收）規例〉

（ 1998 年第 379 號法律公告） 1999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47/99

《 1999 年公眾 生及巿政條例（公眾遊樂場地）

（修訂附表 4）（第 2 號）令》 ........... 48/99

《 1999 年公眾 生及巿政條例（公眾遊樂場地）

（修訂附表 4）（第 3 號）令》 ........... 49/99

《 1999 年博物館指定（修訂）令》 ............... 50/99

《〈商船（安全）（高速船）規例〉（ 1998 年

第 111 號法律公告） 1999 年（生效日期）

公告》 ................................. 51/99

《 1999 年商業登記（修訂）規例》 ............... 52/99

《〈 1996 年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修訂）

規例〉（ 1996 年第 80 號法律公告）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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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條例〉（第 1157 章）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54/99

《〈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條例〉（第 1158 章）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55/99

《〈香港聖公會基金條例〉（第 1159 章）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56/99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新西蘭）令〉

（ 1998 年第 376 號法律公告）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57/99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Specification of Arrangements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Mauritius Concerning Air Services)
(Double Taxation) Order .............................. 43/99

Clubs (Safety of Premises) (Exclusion) (Amendment)
Order 1999............................................... 45/99

Immigr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6 of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46/99

Air Pollution Control (Petrol Filling Stations) (Vapour
Recovery) Regulation (L.N. 379 of 1998)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47/99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Public
Pleasure Grounds) (Amendment of Fourth
Schedule) (No. 2) Order 1999........................ 48/99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Public
Pleasure Grounds) (Amendment of Fourth
Schedule) (No. 3) Order 1999........................ 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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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tion of Museums (Amendment) Order 1999....... 50/99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High Speed Craft)
Regulation (L.N. 111 of 1998)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51/99

Business Registration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9 ..... 52/99

Food and Drugs (Composition and Labelling)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6 (L.N. 80 of 1996)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53/99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Ordinance (Cap. 115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54/99

Church Body of the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Ordinance (Cap. 1158)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55/99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Foundation Ordinance
(Cap. 1159)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56/99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New Zealand) Order (L.N. 376 of 1998)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57/99

提交文件

第 101 號   ─ 消費者委員會年報 1997-98

第 102 號   ─ 截至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

財政年度預算草案；

卷一甲部及卷一乙部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第 103 號   ─ 截至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

財政年度預算草案；

卷二    基金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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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al Papers

No. 101 ─ Consumer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97-98

No. 102 ─ Draft Estimate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2000;
Volume IA and Volume IB - General Revenue Account

No. 103 ─ Draft Estimate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2000;
Volume II - Fund Accounts

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官員，今天是本會在兔年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一年之

計在於春，我在此恭祝各位身壯力健，工作順利，亦希望各位在今年內各展

所長，盡心盡力為香港市民服務。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以電子方式呈交建築圖則

Submission of Building Plans in Electronic Form

1. 何承天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否研究建築界以電子方式呈交建築

圖則給當局審批是否可行；若有，預期該項研究何時完成；若否，會否計劃

進行該項研究？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1997 年，屋宇署委託顧問就以電子方式向該署

提交建築圖則及文件是否可行，進行研究。在研究完成後，該署於 1998 年

10 月發展一項試驗系統，使用唯讀光碟記錄建築圖則。

屋宇署現正就這項試驗系統進行測試，並訂於 1999 年年底完成測試工

作。屆時，該署會決定可否把該項試驗系統發展為全面推行的系統；若屬可

行，則會決定應如何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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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姦或非禮罪案

Rapes or Indecent Assaults Cases

2. 蔡素玉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過去 3 年，每年

(i) 舉報的強姦或非禮罪案的破案率為何；

(ii) 受害人年齡在 16 歲或以下的個案佔該類罪案的百分比為何；

(iii) 發生在公共屋 的強姦或非禮案件佔該類罪案的百分比為

何；有否增加的趨勢；及

(b) 有否研究公共屋 的建築設計與在公共屋 內發生的強姦或非禮罪

案的關係；若有關係，當局會採取甚麼補救措施？

保安局局長：主席，有關蔡議員質詢 (a)的部分，現附上以下資料：

舉報的強姦

或非禮案數字

破案率

(%)

受害人年齡為 16

歲以下的個案佔舉

報強姦或非禮案

的比例 (%)

發生在公共屋

的強姦或非禮案

件佔該類罪案的

比例 (%)

1996 年 1 300 68.5 34.5 6.1

1997 年 1 188 73.6 33.4 5.7

1998 年 1 304 69.4 35.2 6.7

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到發生在公共屋 的強姦或非禮案在過往 3 年並沒有

持續增加趨勢。

有關質詢 (b)的部分，雖然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並沒有就公共屋
的建築設計與在公共屋 內發生的強姦或非禮罪案的關係作出研究，但房委

會是十分關注改善屋 的保安設施以加強阻嚇罪案，包括強姦及非禮罪案。

於 1994 年，房委會決定進一步改善所有公共屋 （將重建者除外）的保安設

施，在 3 年內共動用 4 億元對 938 幢公屋改善有關設施，改善保安措施的工

程已於 1997 年年中完成。現時由房屋署轄下管理的所有和諧式及 Y 型的公
共屋 （共 298 幢），已裝置有一個完備的保安系統。此保安系統包括於大

主要出入大堂設置由護 員 24 小時值勤的保安櫃檯，並於大 所有出入

口，包括天台，安裝保安鐵閘，及在大 正門裝設對講機及在所有升降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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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出入口設置閉路電視系統。其他六百餘幢的公屋，由於有需要以較多時

間處理在裝置較先進保安系統所面對的技術困難，因此這六百餘幢公屋設置

了一個比較簡單的保安系統，此保安系統包括在所有升降機設置閉路電視系

統，及在屋 的所有指定巡邏點裝置電子巡邏系統，確保護 員於夜間時分

（晚上 8 時至翌日早上 8 時）經常巡邏屋 ，以收阻嚇之效。

房委會亦於 1998年檢討了公共屋 的保安措施，並決定撥款 4.88億元，

在 4 年內，對以上所述只設有比較簡單保安系統的公屋進行改善工程。待改

善工程於 2002 年 3 月完成後，該等公共屋 將會擁有與和諧式及 Y 型公屋
同樣完備的保安系統。

在某些罪案率較高的地區，一些屋 亦會於每晚 8 時至翌日早上 8 時設

置“夜歸人等候處”，夜歸人士可以於等候處安排由護 員陪同返回住所，

以加強保障他們的安全。

必須強調的是，雖然舉報公共屋 的強姦或非禮罪案在過往 3 年並沒有

持續增加趨勢，但有數字顯示在公共屋 增設以上保安措施之後，整體罪案

率有大幅減少超過 30%。我們期望房委會 1998 年於公共屋 推行的改善保安

措施的 4 年計劃，會更進一步阻嚇罪案。

肉類的進口

Import of Meat

3. 黃容根議員：就肉類的進口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是否知悉有否任何國際公約規定，禁止源於疫區的冰鮮豬肉及雞肉

運往其他地區出售；及

(b) 本港有否法例禁止源於疫區的冰鮮豬肉及雞肉進口；若否，原因為

何？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據我們所知悉，目前並沒有任何國際公約，規定禁止把源於禽畜傳

染病“疫區”的冰鮮豬肉和冰鮮雞肉，運往其他地區出售。

(b) 生署根據香港法例第 132 章《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所制定的《進

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規管進口肉類的安全和 生水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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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進口肉類適宜供市民食用。 生署署長在決定是否准許冰鮮豬

肉或雞肉從某個國家或地方進口前，會考慮一系列的因素，包括出

口地的禽畜健康狀況，以及當地農場、屠房和加工場的 生標準等。

在有需要時， 生署署長會參考由國際權威組織，例如世界 生組

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和食品法典委員會等所發出的指引，制

訂適當的規管和檢查機制。若有證據顯示從某地方進口的冰鮮豬肉

或雞肉可能對公眾 生構成傳染疾病的風險時， 生署署長有權禁

止輸入該等肉類。

老人牙科外展服務

Outreaching Dental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4. 羅致光議員：據報，在安老院舍居住的長者，當中牙齒欠佳的佔 97%；

另一方面，於去年開始而暫定為期一年的老人牙科外展服務，卻因經費問題

或須於今年期滿時終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會否考慮長期提供

老人牙科外展服務；若然，具體計劃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政府現時的牙科服務政策， 重透過宣傳和教育，

提高社會人士對口腔 生的認識，促使他們使用適當的護理服務，改善口腔

健康。 生署現時共有 11 所牙科診所，為各市民，包括長者，提供緊急牙科

服務。我們現時沒有計劃另外為長者提供外展牙科服務。

    據我們瞭解，本質詢所提及的外展牙科服務，屬於香港大學牙醫學院的

一項試驗計劃。此計劃由外界捐款資助，為期 4 年。為此，牙醫學院在 1998

年 7 月成立了一個牙科護理小組，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治療服務，及推廣口

腔健康，防止口腔疾病。目前，小組的服務集中在長者方面。將來長者仍然

會是小組的主要服務對象，但小組亦有計劃把服務推廣至其他有需要的人

士。

政府部門私營化及公司化

Privatization and Corporatization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5. 何鍾泰議員：據報道，有不少任職專業職系的公務員因擔憂其部門進行

私營化或公司化計劃，申請轉職至其他部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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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過去兩年，從各個擬推行該等計劃的部門 (包括房屋署及水務署 )轉

職往其他部門的員工，按涉及的政府部門及職級分項列出，數目為

何以及他們申請轉職的原因；

(b) 有否評估該等計劃對有關職位的職務及在職公務員士氣的影響；及

(c) 有關部門會否就如何落實該等計劃諮詢員工；若會，詳情為何？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公務員為發展事業而申請轉職至其他部門或職系，

是普遍的做法。我們一向沒有要求轉職人員提交其轉職的理因。

    在過去兩年，政府沒有把任何部門私營化或公司化。至於質詢提及的兩

個部門，房屋署有進行顧問研究，探討可否讓私營機構更多參與房屋委員會

轄下的工作。水務署也正委託顧問公司研究可否由私營機構參與提供供水服

務。在現階段斷定研究結果必定導致這兩個部門全盤私營化或公司化，未免

言之過早。儘管如此，這兩個部門的部門職系人員在過去兩年來轉職至其他

部門的人數如下：

1997 1998

房屋署  83 114

水務署 147 186

有關轉職人員的職系組別分布情況載於附表。在 1998 年從房屋署及水務署轉

職至其他部門的部門職系人員，分別佔該兩部門編制人員的 1%和 3%。在同一

期間，在政府內轉職至其他職系的公務員人數，佔總編制的 2%。

    當研究是否實行公司化或私營化計劃時，政府會考慮所有有關因素，包

括現職公務員的士氣。

    部門如果真的提出公司化或私營化的建議，一定會諮詢員工，特別是有

關員工轉制和重新調配的安排。就房屋署和水務署而言，兩個部門在考慮進

行顧問研究期間，及研究報告建議尚未落實之際，一直都透過慣常的諮詢途

徑和特別安排的會議與職方保持對話。待顧問提交建議以後，有關部門會再

行安排簡報會和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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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轉職往其他職系的部門系人員

(a) 房屋署 1997 1998

專業職系 8 17

大學入學試及格職系 34 23

技術職系 22 62

工人職級 2 0

其他 17 12

總數 83 114

部門總編制人數

（截至 4 月 1 日）

11 781 11 698

(b) 水務署 1997 1998

專業職系 3 1

技術職系 80 87

工人職級 46 72

其他 18 26

總數 147 186

部門總編制人數

（截至 4 月 1 日）

4 794 4 776

檢討招標程序

Review of Tender Procedures

6. 梁劉柔芬議員：關於政府以招標方式採購物料及選擇服務，以及甄選工

程項目承辦商的程序，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由草擬招標文件開始至選定供應商、服務商或承辦商為止的程序，

一般分別需時多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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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會否檢討有關程序，以提高效率；若然，計劃何時進行檢討；若否，

原因為何？

庫務局局長：主席，有關質詢 (a)部分，自草擬招標文件至批出投標所需時間，

將視乎招標的性質及複雜程度而各有不同。

就採購貨品及服務（建造服務除外）而言，草擬有關招標文件通常約需

時 3 個月。若涉及採購某些複雜設備或電腦系統，則可能需時較長。至於採

購建造服務，則在詳細設計工作完成後，草擬招標文件可能需時 4 至 9 個月。

有關招標文件定稿後，政府會在憲報刊登招標公告。如招標受世界貿易

組織政府採購協定規管，即預算價值高於 143 萬元的貨品或服務合約，以及

價值達 5,511 萬元或以上的建造合約，由刊登憲報公告至批出投標，通常約

需時三個半月。時間分配如下：有意投標的供應商及服務商（包括建造服務

商）約需時 6 個星期製備及提交標書；而部門評審接獲的標書，及請求有關

當局批准批出合約予獲推薦的投標者，約需時 6 至 8 個星期。如招標不受世

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規管，一般所需時間可縮短約 3 個星期。

有關質詢 (b)部分，政府根據所得經驗，定期檢討政府採購指引及程序。

政府在 1997 年曾作全面檢討，並訂定各項措施，以提高效率並加快處理招標

事宜。舉例來說，為加快草擬招標文件，政府已要求各部門按情況劃一招標

文件，包括合約圖則、規格及條款。在採購貨品及服務（建造服務除外），

以及興建官立及資助學校方面，現已備有標準招標文件。工務局亦已裝置了

電腦數據庫管理系統，以檢索建造合約投標者的服務表現紀錄，從而加快評

審建造工程標書。

慈善捐款減少

Drop in Charitable Donations

7. 吳亮星議員：據悉，公益金今年籌得的慈善捐款較去年同期大為減少。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有否評估受公益金資助的社會福利機構在收入及提供服務方面所受

到的影響；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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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否需要向該等機構提供額外財政資助；若然，詳情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過去 30 年來，公益金和屬下一百四十多個會員機構，運用社會人士

慷慨捐助的善款，致力提供福利服務，輔助政府的福利工作。政府

的福利服務撥款方針，是按照政策目標及優先次序，撥款資助非政

府機構以提供必要的福利服務；而來自公益金等慈善基金的贊助，

則主要用於未獲政府資助的嶄新服務或試驗計劃，或用以加強已獲

政府資助的服務。

多年來，公益金運用從各界籌集的善款，推動福利服務的發展，對

本港社會貢獻良多。本財政年度，公益金按照本身的優先次序及準

則，向會員機構共撥款 2.02 億元，數額約相等於政府對直接福利服

務資助經常開支的 4%；相對於 1970 年，即公益金成立初期，獲公

益金資助的服務的撥款額幾達政府資助福利服務經常開支的一半。

這一點顯示，政府對本港直接福利服務的資助，已隨 時日而大幅

增加。

雖然近期經濟下調可能會導致公益金的善款收入減少，但現時尚未

能確定因此而對會員機構的撥款所作出的削減幅度。據我們所知，

公益金正考慮如何盡量維持目前對會員機構的資助水平，同時亦

手檢討撥款政策，特別是對於用作提升已獲政府資助的服務水平的

撥款政策。此外，公益金亦有意動用部分儲備，以便在這段期間為

會員機構提供協助。

(b) 我們確認公益金在提供輔助福利服務方面的重大貢獻，不過，我們

認為政府現階段不宜給予有關機構額外的資助，也不宜直接向公益

金注資。政府每年撥給福利機構作非經常或經常開支用途的款項，

已佔公帑開支的一個極大比例，在 1999-2000 財政年度，直接福利

服務方面的資助額，會由 54 億元增至 62 億元。鑑於可用資源有限，

我們必須確保在政策目標下的各項必要福利服務會優先獲得資助，

使有需要的人能得到服務。另一方面，我們的撥款範疇與其他慈善

基金有所不同，後者發揮補足作用，資助創新或試驗性質的福利服

務，或為一些已獲政府資助的福利服務提供額外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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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酒牌申請的時間

Processing Time for Liquor Licence Applications

8. MR HOWARD YOUNG: I have received complaints that the Provisional
Municipal Councils (PMCs) take a long time to process liquor licence
applications from hotels.  As a result, at least one hotel which is applying for
the liquor licence needs to resort to giving out free alcoholic drinks to its
customers or asking them to bring their own alcoholic drink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knows the reasons for the long processing time for liquor licence
applications;

(b) it is aware if the delay has any adverse impact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hotels and on the reputation of the hotels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Hong Kong; if so, the details of them; and

(c) it has assessed if and when the processing time can be shortened?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 (USD) and the
Reg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the answers to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s questions are as follows:

(a) Under the current policy of the two PMCs, a liquor licence will be
issued provided:

(i) the premises have been issued with a general or light
refreshment restaurant licence;

(ii) the applicant is a fit and proper person to hold the licence;
and

(iii) the selling of liquor in the premises should not cause any
inconvenience or nuisance to the neighbouring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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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scertain if criteria (ii) and (iii) are met, comments will be
sought from the police and the community.  The timing for a
liquor licence to be issued depends very much on the time taken by
the applicant to obtain a restaurant licence as well as whether there
are any objections to the application.

Normally, the time taken for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for liquor
licences with no objections from the police and parties concerned is
two to three months.  If any party raises an objection,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to be referred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of the respective PMCs for decision, therefore requiring a longer
processing time.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s of the two PMCs have not received
any complaints from hotels about the long processing time for
granting a liquor licence in the past few years.

(b) We are not aware of any such delay and any serious impact on hotel
operations or image of our tourist industry.

(c) The two PMCs have endeavoured to improve and streamline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 in order to shorten the processing time for
liquor licence applications.  Since December 1995, a Provisional
Licensing System has been introduced to issue provisional
restaurant licences to premises upon compliance of essential health,
fire and building safety requirements.  A liquor licence may be
granted upon issue of a provisional restaurant licence.  With a
view to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further streamlining the
licensing procedure, the USD has commenced an independent
consultancy study on restaurant licensing which will be completed
in May/June 1999.

對運送可能燃燒物品的管制

Control over the Conveyance of Combustible Goods

9. 李啟明議員：本年 1 月 28 日，一名貨櫃車司機在開啟載 聚苯乙烯 (俗

稱“發泡膠” )的貨櫃箱箱門時，貨櫃箱發生爆炸。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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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否調查該宗事故的起因；若有，結果為何；

(b) 有何措施防止易燃化學物品在運送期間發生爆炸；及

(c) 有否計劃檢討有關法例及加強對運送《危險品（適用及豁免）規

例》（第 295 章，附屬法例）所訂第 9A 類可能燃燒物品的管制；

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

(a) 有關貨櫃車在事發當天盛載 發泡膠並停在上水一貨櫃場內，當該

貨櫃車司機開啟貨櫃箱箱門時，貨櫃內的發泡膠便發生爆炸，消防

處在事後曾進行調查及向有關司機查詢，但由於該貨櫃車及所盛載

的貨物在火警中受嚴重損壞，故未能確定事故的起因，但不排除有

人為因素或與欠缺妥善處理該類危險品有關。

(b) 《危險品規例》及有關附例，賦予消防處處長、 務處處長及海事

處處長有關權力管制各類危險品的製造、貯存、運載及使用的安全。

運送第 1、2 及 5 類危險品（即爆炸品、壓縮氣體和放出易燃蒸氣的

物質），須受《危險品條例》（第 295 章）和《危險品（一般）規

例》（第 295 章附屬法例）規管。

現時，所有運載第 2 及 5 類危險品的車輛均須向有關當局領取許可

證或牌照。就運載第 2 及第 5 類危險品的車輛而言，在發牌前該等

車輛必須符合一套特訂的消防規定和標準，確保運載危險品時的安

全。

至於第 1 類危險品，必須領有 務處處長簽發的搬運許可證，才可

運載。處長會對車輛的可載數量，安全措施和路 等有所規限。

消防處已發出“使用車輛運載第 3 及第 4 類危險品臨時措施守

則”，向貨主、司機、車主和跟車工人提供安全運送的指引。此外，

運輸署所發出的“車輛載貨守則”，亦提供指引予貨車業人士認識

適當的安全運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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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消防處已檢討《危險品條例》及有關附例，並會提出修訂建議，使

此條例更符合現行的國際標準。是項檢討包括危險品的分類、標籤、

包裝、豁免分量以及罰則。

此外，處方亦已聘請顧問研究如何加強對運載第 3、4、6、7、8、9、

9A 及 10 類危險品的管制（現時只有運載第 1、 2、 5 類危險品的車

輛須向當局領取許可證或牌照）。處方正參考外國經驗研究如何加

強業者認識正確運載及處理危險品的方法，達致減少同類事故發

生。

消防處會於短期內就修訂《危險品條例》及有關附例的建議，諮詢

業內人士的意見。我們計劃在本年內提交修例的建議。

在油站範圍內使用電器用品

Use of Electrical Appliances within Petrol Filling Stations

10. 劉健儀議員：據報道，在油站範圍內使用流動電話可能會引致爆炸。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有否評估在油站範圍內使用流動電話、微波爐及其他電器用品引致

爆炸的可能性；若有，詳情為何；及

(b) 會否考慮制定法例，禁止在油站範圍內使用可引致爆炸的電器用

品？

保安局局長：主席，

(a) 政府已成立跨部門小組（成員包括消防處、機電工程處及電訊管理

局的代表），評估在油站範圍內使用流動電話、微波爐及其他電器

用品引致爆炸的可能性。任何爆炸意外，包括在油站範圍內的爆炸

意外，現場都是由於積聚足夠易燃氣體及有足夠的能量燃點該氣體

而觸發。為了防止此類情況發生，在審批油站申請時，消防處會發

出安全規格，確保供油系統不會泄漏燃油及避免在油站安全範圍內

產生達致危險程度的能量。此外，消防處也就油站內的電器裝置及

安全使用問題，發出規格及守則，並在有需要時作出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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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英國標準協會 BS6656：1991 的標準，流動電話所產生的電波功

率很低，引起點火的危險不大。因此，跨部門工作小組的初步結論

是在油站使用流動電話應不會引起火警意外。基於市民的關注，跨

部門工作小組現正參考外國的經驗及標準，進一步評估管制在油站

內使用流動電話的需要及安排。

有報道稱，油站經營者擬申請在油站的小賣店設置微波爐，藉以加

強對顧客的服務。在現階段，本港油站的小賣店並未有設置微波爐，

消防處亦未有收到任何此類申請。在最近一次消防處與石油公司的

聯絡會議中，石油公司代表亦表示，由於香港目前便利店數目眾多，

在油站小賣店設置微波爐的需要不大，故他們短期內不會作出申

請。

(b) 目前，政府已透過《危險品（一般）規例》下的發牌制度，規管油

站的電器裝置及使用安全標準，並發出油站須遵守的規格及守則。

油站如違反有關規定時，消防處會引用《危險品條例》第 9B 條予以

檢控，違例者最高刑罰為罰款 1 萬元及監禁 1 個月。消防處並會考

慮撤銷該油站的牌照。

釐定油站的安全規格時，政府會依照國際標準把油站分為時常存有

燃油氣體、可能存有燃油氣體及不會存有燃油氣體等 3 個區域，在

前兩個區域內設置的電器用具，如油泵，光管等，必須達到防爆、

防火或本質安全的標準。至於在不會存有燃油氣體的區域內（例如

油站小賣店內）設置一般的電器用具，則不受上述標準規管。

由公帑支付項目所涉的員工開支

Staff Expenses Involved in Public Funded Items

11. 鄧兆棠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哪些由公帑支付的項目 (公務員及資助

機構員工及外判顧問服務員工除外 )於估算員工成本時以公務員薪酬作為基

準；及過去 3 年該等項目所涉及的員工開支總額？

庫務局局長：主席，除質詢指出的各項開支外，在政府一般收入帳目中，有

兩個分目的支出預算與公務員薪酬有關連，它們是有些總目下的分目 108 就

特別委任而支付的酬金，及在總目 40 教育署下的分目 164 課程發展處。在這

兩個分目下受聘的人士，一般來說，都是以公務員薪酬作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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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目 108 下支付薪酬的人員包括公務員 用委員會主席、審計署署

長、行政長官辦公室及中央政策組的非公務員員工，及教育署以英語為母語

的英語教師。這個分目在過去 3 年的總開支如下：

1995-96 1996-97 1997-98

1,993 萬元 2,451 萬元 2,412 萬元

    分目 164是用以支付由課程發展處僱用的非公務員職員薪酬及該處的一

般開支。這個分目在過去 3 年的開支如下：

1995-96 1996-97 1997-98

5,266 萬元 7,300 萬元 9,166 萬元

我們的會計及財務資料系統並沒有這分目內員工薪酬那部分的分析。

瓶裝石油氣的分銷及安全使用

Distribution and Safe Use of LPG in Cylinders

12. 李華明議員：就瓶裝石油氣的分銷及安全使用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全港每間石油氣供應公司的瓶裝石油氣分銷商數目；

(b) 全港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數目；當中有多少個同時為瓶裝石油氣分

銷商；

(c) 當局如何監管瓶裝石油氣分銷商和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d) 鑑於部分瓶裝石油氣分銷商並非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當局如何確

保他們的顧客所使用的石油氣裝置和爐具獲得定期檢查及符合安全

標準；及

(e) 當局會否考慮修訂法例，規定所有瓶裝石油氣分銷商必須為註冊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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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工程承辦商，以確保公眾安全？

經濟局局長：主席，

(a) 根據《氣體安全（氣體供應公司註冊）規例》註冊成為供應瓶裝石

油氣的氣體供應公司共有 5 間，屬下的石油氣分銷商合計 258 間。

然而，一間分銷商可能會為超過一間氣體供應公司分銷瓶裝石油

氣。根據註冊氣體供應公司提供的資料，每間公司屬下的分銷商數

目如下：

註冊氣體供應公司 石油氣分銷商數目

香港加德士有限公司 55

華潤石化集團有限公司 50

埃索石油香港有限公司 33

香港美孚石油有限公司 66

香港蜆殼有限公司 54

(b) 全港共有 380 間氣體工程承辦商根據《氣體安全（氣體裝置技工及

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規例》註冊，其中 212 間同時是瓶裝石油氣

分銷商。

(c) 《氣體安全（氣體供應公司註冊）規例》規定，凡有氣體分銷商的

註冊氣體供應公司均有責任：

(i) 設有監察其氣體分銷商的制度，以確保該等分銷商具有處理石

油氣的能力，並擁有與作為氣體分銷商須執行的所有規定事項

及指示有關的文件；及

(ii) 設有訓練其氣體分銷商安全處理石油氣的制度。

氣體分銷商的營運活動經營手冊所規管，該套手冊須經機電工

程署審核。

至於監管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方面，機電工程署會進行抽樣檢

查，審察承辦商的工程，以確保工程維持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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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如上文 (c)段所述，法例規定有關的註冊氣體供應公司有責任確保

屬下每一間瓶裝石油氣分銷商，無論是否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均

擁有與作為氣體分銷商須執行的所有規定事項及指示有關的文件，

以及具有安全處理石油氣的能力。註冊氣體供應公司向其分銷商提

供的經營手冊中，包括分銷商定期為客戶檢查石油氣裝置及爐具是

否符合安全規定而須作出的安排和依照的程序。機電工程署與註冊

氣體供應公司有經常舉行聯絡會議，商討包括分銷商的營運活動及

可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e) 在 1998 年 11 月，氣體安全諮詢委員會審議一套旨在加強規管瓶裝

石油氣分銷商的建議。所有瓶裝石油氣分銷商是否也應註冊成為氣

體工程承辦商這問題，亦是委員會檢討的事項之一。委員會認為應

該制訂新的工作守則，全面訂明瓶裝石油氣分銷商的具體責任，同

時應規定所有瓶裝石油氣分銷商也須註冊成為氣體工程承辦商。機

電工程署現正草擬有關工作守則，以便進一步徵詢業界的意見。該

署亦會一併考慮在這方面增訂法例的需要。

木材行業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Timber Trade

13. 單仲偕議員：當局為發展青嶼幹 ，於數年前終止大嶼山陰澳部分作貯

存木材用途的海面 (俗稱“木塘” )的短期租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與受影響人士就尋找其他適合地點作木塘用途而進行的商討進展如

何；

(b) 有何計劃協助木材行業擴大木塘的總面積；及

(c) 有何既定政策協助木材行業的發展？

工商局局長：主席，

(a) 在 1992 年，當局為發展北大嶼山快速公路，終止陰澳灣木塘經營活

動的部分短期租約。雖然政府一般不會在終止短期合約後另配地

方，但為了盡量滿足木塘經營者的需求，除了不受北大嶼山快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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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影響的 7.22 公頃用地外，政府更以短期租約形式向木塘經營者提

供 4.87 公頃用地作木塘用途。對於木塘經營者要求增加貯存地方，

政府嘗試物色新址，但未能找到獲木塘經營者接納的地點。在 1994

年 12 月，政府通知木塘經營者，陰澳的現有用地容量，應足以應付

木塘經營者日後的需要。自此，政府已停止找尋其他地方作木塘用

途。

(b) 在政策上，並無理據支持給予木材行業特別待遇。因此，政府沒有

計劃協助該行業增加木塘的總面積。

(c) 政府一向致力為不同經濟活動的運作和發展，締造方便營商的環

境。不過，我們並沒有為了促進木材行業發展而提供特惠待遇的政

策。

創新與科技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14. 李家祥議員：據報，最近一項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校友會有限公司

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 18%的社會領袖支持香港應以創新與科技作為未來經

濟發展的重點。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何具體計劃令市民普遍認同創

新與科技對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們對質詢中所引述的調查結果已備悉。事實上，我們

知道其他機構也曾就創新和科技這課題進行民意調查，不同調查似乎得出不

同結果。

無論如何，政府完全同意，我們須提高市民的認知，幫助他們瞭解和認

同創新及科技發展對經濟長遠發展的重要性。事實上，政府一直有透過不同

途徑，加強公眾在這方面的理解。例如：

─ 工業署有透過定期舉辦的活動以加強市民對創新及科技的認識，和

香港在這方面的成就。就以一年一度的香港工業獎為例，該計劃便

設有一項科技成就獎。我們更會在每年的頒獎禮後進行巡迴展覽，

以表揚得獎人士的成就。

─ 政府也透過工業支援資助計劃，支持一些加深公眾對創新和科技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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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項目。在 1997 年舉辦的香港科技周 97，便吸引了超過 92 000

人參觀，讓市民認識到香港在科技發展方面的實力。我們正計劃在

本年下半年舉辦類似的活動。

展望將來，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現正研究的其中一個課題，是

如何提高市民的認識，令他們瞭解創新及科技對生產力增長和競爭力的重要

性。委員會將會在本年中發表的總結報告中提出有關的建議。此外，我們也

計劃透過即將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基金，繼續向一些旨在提高創新及科技意識

的宣傳活動，提供資助。

罪案率上升

Rising Crime Rate

15. DR DAVID LI: The number of reported crimes in 1998 rose by 6.8% as
compared to 1997, especially in criminal intimidation cases relating to debt-
collecting malpractices and quick-cash crimes such as pickpocketing and
snatching.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plans it has in place to deter such crimes?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although the number of
reported crimes in 1998 increased by 6.8% when compared with 1997, it
remained at a low level.  Measured against the rise in population, the overall
crime rate increased slightly by 3.9% in 1998.  The overall crime rate is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in many other metropolitan cities.

Despite the increase in the overall crime rat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
number of violent crimes continued to decrease in 1998.  For example, robbery
with genuine firearms decreased by 46.2%, homicide by 37.3% and serious
narcotics offences by 23.5%.

There is, however, no room for complacency.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vigorous actions to maintain law and order by deploying additional police
officers to front-line operational duties, applying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police efficiency, and introducing new legislation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tackling crimes.

The Police Force takes a very serious view on the increasing 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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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ng malpractices.  A new police internal order has recently been
introduced to ensure that such complaints are handled properly and thoroughly.
Where allegations of a criminal nature are suggested, the cases would be
referred to the Crime Investigation Team for investigation immediately.
Where the nature and circumstances of a case requires, the case will be taken
over by a higher level of investigation units.  If it is established that the debt
collection activity is an organized crime, reporting and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laid dow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ganized and Serious Crime Ordinance (Cap.
455) will be followed.  In addition, all possible steps will be taken to assure
victims and witnesses of their safety.

Meanwhile,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LRC) is examining the
adequacy of the existing law to regulate debt collecting malpractices.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consider the need for legislation to regulate debt collection
activities in the light of the findings of the LRC.

Regarding those quick-cash crimes such as pickpocketing and snatching,
most cases took place in crowded public places and on public transport.  The
police will step up patrols at blackspots and continue to remind the public
through publicity programmes to take care of their property.

英文科教師的在職培訓

In-service Training for English Teachers

16. 楊耀忠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現時提供予在職英文科教師修讀的英語訓練課程的詳情；

(b) 過去 3 年，每年分別有多少名英文科教師參加各項在職培訓課程；

該等教師佔所有英文科教師的百分比為何；

(c) 過去 3 年，當局每年用於培訓在職英文科教師的開支為何；及

(d) 當局計劃何時開展英語訓練課程，以協助在職英文科教師的語文水

平達致語文基準所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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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現時提供予在職英文科教師修讀的英語訓練課程主要有以下三大類

別：

(i) 教育署定期為提升中、小學英文科教師專業能力而開辦的短期

培訓課程（一般為期半天至一天半）；

(ii) 香港教育學院為中、小學英文科教師開辦的全日整段時間給假

制培訓課程（一般為期 16 周）。教師無須繳付任何費用，而

教育署亦會為學校提供代課教師，以方便教師全職進修；及

(iii) 各大專院校專業進修學院為在職英文科教師開辦的訓練課程

（一般為期半天至兩星期）。修讀該等課程的教師可獲退還所

繳學費的全部或半數。

此外，教育署獲得語文基金撥款，委託英國文化協會，在 1995 至

1998 年間，為小學英文科教師舉辦“小學英語教師口語進修課

程”。該課程為期 60 小時，內容 重溝通，透過講授和練習兩個環

節，幫助教師改善發音和英語的運用；

(b) 根據教育署的紀錄，在過去 3 年，中、小學的英文科教師參加在職

培訓課程人次 *，和佔所有英文教師的百分比如下：

參加教育署舉

辦培訓

課程人次

(上文(a)(i)段)

參加香港教育

學院舉辦培訓

課程人次

(上文(a)(ii)段)

參加大專院校專

業進修學院課程

並獲得教育署退

還學費人次

(上文(a)(iii)段)

小學英語

教師口語

進修課程

總人次 中小學英文科

教師總人數

（以人次計

算，曾參加各類

課程教師的

百分比）

1995-96學年 6 400 319 160 960 7 839 13 780

（57%）

1996-97學年 8 936 248 255 1 145 10 584 13 925

（76%）

1997-98學年 6 302 251 330 595 7 478 1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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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　教師可選擇參加多項課程，所以參加課程的資料以人次計算。

(c) (i) 教育署在 1995 至 1998 年度委託英國文化協會為 2 700 名小學

教師開辦的“小學英語教師口語進修課程”，總支出為 325 萬

元。

(ii) 政府在過去 3 年用於英文科教師在職培訓的支出，包括委託大

專院校開辦課程，資助教師參加大專院校專業進修學院的課程

和聘請代課教師所涉及的支出，表列如下：

支出（百萬元）

1995-96 學年 66.2

1996-97 學年 55.4

1997-98 學年 58.9

(iii) 教育署提供的短期培訓課程，主要在教育署的資源中心舉辦，

並由該署的英文科督學教授。所涉及的費用主要為督學的薪

酬。大部分督學並非全職教授此類課程，所涉及的薪酬支出按

工作比例估計如下 :

支出（百萬元）

1995-96 學年 11.2

1996-97 學年 11.9

1997-98 學年 10.0

由於資源中心的運作費用由教育署的整體費用支付，政府並沒

有就英文科教師培訓課程所佔開支作詳細分析。

(d) 為協助在職初中英文科教師達致語文基準而舉辦的訓練課程，將於

1999 年內開展。而為其他級別英文教師而設的語文基準課程，將於

稍後時間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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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綜援計劃

Abuse of the CSSA Scheme

17. 劉江華議員：就防止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被濫用一事，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自去年 8 月設立熱 供市民舉報懷疑濫用個案以來，接獲多少

宗舉報；如何跟進該等舉報個案；當中有多少宗個案證實有濫用綜

援；及

(b) 當局會否考慮恢復在批核每宗綜援申請前，先派員到申請人住處進

行家庭探訪？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社會福利署（“社署”）於去年 8 月，設立一熱 電話，供市民舉

報涉嫌欺詐的綜援個案。截至 1999 年 1 月，我們共接獲 3 059 宗舉

報。其中有足夠資料可供社署跟進的個案有 816 宗。當社署收到這

些舉報後，便會按照所提供的資料，由所屬區域的社會保障辦事處

進行調查。經深入調查後，社署發現 300 宗個案沒有證據證實其中

有欺詐成分； 18 宗被證實為欺詐個案，並已轉介警方以便提出檢

控；另有 24 宗個案則因申請人誤會而多領綜援，社署會向他們追討

或扣回多領款項；其餘 474 宗個案則仍在調查中。

(b) 在下一財政年度，社署會恢復對所有新申請綜援個案進行家訪，以

加強審核申請人的資格。

法官和裁判官的工作時數

Working Hours of Judges and Magistrates

18. MISS EMILY LAU: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orking hours of judges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High Court and District Courts and magistrates of the
magistracies in Hong Kong, and the waiting times for cases to be heard in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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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s,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they know:

(a) the average number of working hours and court hours of judges and
magistrates of each tier of courts; and

(b) the average waiting times for cases to be heard in each tier of courts
in the past 12 months and how these figures compare with the
targets set?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a) We have been advised by the Judiciary that a survey on judges'
working hours and court hours is underway.  The survey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a few months' time.

(b) Annex A shows the average court waiting times in 1998.  Apart
from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f the High Court, the target
waiting times for each tier of courts were generally achieved.

Waiting times for cases in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f the High
Court have exceeded their targets for various reasons.  Firstly, the
workloa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case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The number of civil cases increased by 45% from 24 374 in 1997 to
35 159 in 1998.  Secondly, the complexity of the cases also gave
rise to protracted hearings.  For instance, with a number of
complicated and protracted commercial fraud and criminal trials,
3 026 working days were set down for trial of 345 criminal cases in
the High Court in 1998, compared with 2 586 working days for 343
criminal cases in 1997.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nly commenced operation on 1 July
1997.  No target had been set for 1998.  For 1999, the court has
adopted the following as its target waiting times: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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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 from notice of hearing to hearing 45 days
Civil - from notice of hearing to hearing 35 days

Substantive appeal

Criminal - from notice of hearing to hearing 100 days
Civil - from notice of hearing to hearing 120 days

Annex A

1998
(Target)

1998
(Actual)

Average Waiting Time (Days) (Days)

Court of Appeal of the High Court

Criminal ─ from setting down of a
case to hearing .............................. 50 38

Civil ─ from application to fix date
to hearing..................................... 90 93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f the High Court

Criminal Fixture ─ from filing of indictment to
hearing ....................................... 120 199

Criminal Running List ─ from setting down to
hearing ....................................... 90 98

Civil Fixture ─ from application to
fix date to hearing .......................... 180 201

Civil Running List ─ from setting down to
hearing........................................ 90 51

Appeals from magistracies ─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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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dging of Notice of Appeal
to hearing..................................... 90 113

District Court

Criminal ─ from first appearance of
defendants in District Court to
hearing........................................ 100 51

Civil ─ from application to fix date to
hearing........................................ 120 92

Family Court

Dissolution of marriage ─ from
setting down to hearing ....................
For undefended list ........................
For special procedure list..................
For defended list (one day hearing) .....

56
35

120

61
31
67

Preliminary vetting of application
for directions for trail ...................... 30 38

Issue of Decree Absolute ...................... 21 27

Approval of draft orders....................... 7 8

Vetting of ex-parte applications .............. 7 7

Vetting of petitions before filing............. 3 3

Financial Applications ─ from filing
of summons to hearing..................... 120-

150
77-88

Lands Tribunal ─ from setting down of a case to hearing

Appeal cases ..................................... 100 32

Compensation cases ............................ 10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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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Management cases .................. 100 44

Tenancy cases ................................... 60 46
Magistracies ─ from plea to date of trial

For defendants in custody ..................... 30-45 26

For defendants on bail ........................ 45-60 33

Coroner's Court ─ from receipt by the
Coroner of a completed death report to
hearing ............................................... 42 39

Labour Tribunal ─ from filing of a case to
first hearing.......................................... 30 23

Small Claims Tribunal ─ from filing of a
case to first hearing ................................ 60 39

Obscene Articles Tribunal ─
from receipt of application to

classification ................................. 5 2

from referral by a magistrate to
commencement of determina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a court
case............................................ 21 15

增設裝卸泊位

Provision of Additional Working Berths

19. 梁劉柔芬議員：據悉，1997 年往來香港與珠江口岸的內河貨船數目較

1993 年上升 60%，而往來香港與內地其他港口的貨船數目亦上升 49%。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否因應該等貨運日益殷切的需求而增設裝卸泊位；若

有，過去 3 年每年增設的裝卸泊位數目及分布地點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以及當局會否考慮增設裝卸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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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主席，往來香港與內地的內河船隻數目在過去數年不斷上升。

1997 年往來香港與珠江口岸的內河貨船數目較 1993 年上升約 60%，而往來香

港與內地其他港口的貨船數目亦上升約 45%。

目前內河船隻主要利用 8 個公眾貨物裝卸區（總泊位長度約 7 760 米），

一些私人經營的泊位／碼頭及貨櫃碼頭的 3 個接駁船泊位裝卸貨物。去年經

內河貨運處理的標準貨櫃箱數目為 222 萬個。

為了應付內河船隻的需要及配合珠江三角洲貿易發展帶來的貨運增長，

香港首個專門處理內河貨運的內河碼頭正在屯門 38 區興建中。這個佔地 65

公頃的內河碼頭，每年可處理一千多萬噸貨物（包括 130 萬標準貨櫃箱及 900

萬噸散貨）。內河碼頭的首個操作區已在去年 10 月開始運作，為內河船隻提

供 10 個新泊位（泊位長度約 525 米）。整個內河碼頭在今年年底完工後，會

再提供 50 個新泊位（泊位長度約 2 475 米）。此外，青衣九號貨櫃碼頭在

2004 年完成後，亦會提供兩個新接駁船泊位可供內河船使用。

內河船隻的運量在未來會持續增長，政府會繼續留意內河航運的發展，

以及屯門內河碼頭的使用情況，然後按需要規劃及興建新泊位及有關設施，

以配合發展的需求。

垃圾收集車的操作安全

Operational Safety of Refuse Collection Vehicles

20. 李啟明議員：本年 2 月 3 日，一輛垃圾收集車在司機離開駕駛座位收集

垃圾時衝下斜路，撞傷一名途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該宗事故的詳情；及

(b) 有何措施加強垃圾收集車在街道上收集垃圾時的操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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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現根據警方、運輸署、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

署提供的資料，就李啟明議員的質詢答覆如下：

(a) 1999 年 2 月 3 日上午 8 時 50 分，一名垃圾收集車司機將垃圾車停

泊於山光道 18 至 20 號門外（即山光道頂），車頭向北。該輛垃圾

車屬於一間私人垃圾收集公司所有，為私人客戶提供服務。當時司

機將手掣拉上，隨後下車往車尾收集垃圾，而當時垃圾車的引擎仍

然開動。約兩、三分鐘後，這輛沒有人在車上的垃圾車突然向前滑

下，沿山光道衝下斜路，撞倒兩個近山村道的交通標誌，然後在山

光道路中央近毓秀街再撞倒一名婦人。其時車輛餘勢未了，擦過近

奕蔭街的東面鐵欄，再撞向山光道一幢建築物，然後衝前約 202 公

尺才停下來。該名被撞倒的婦人頭部受到重創，情況危殆。至於垃

圾車、兩個交通標誌、12 公尺長的鐵欄及該幢受影響的建築物，也

於碰撞時受到嚴重損毀。該輛垃圾車於意外後秤車，結果顯示其載

重量低於認可車輛總重量 11.7 噸。警方現時仍在調查有關事件。

(b) 當局並無規定負責垃圾收集工作的車輛及司機須申領特別的牌照。

就登記及申領牌照來說，垃圾收集車被視作貨車處理。1999 年 2 月

3 日的事故發生後，運輸署署長已發信給所有貨車（包括垃圾收集

車）車主，提醒他們採取安全措施的重要性，而有關安全措施可參

閱《車輛載貨守則》。

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均有就其轄下垃圾收集車的運作發出指

引。駕駛及操作垃圾收集車的司機，均須接受訓練和通過考試，有

關考試是兩署與政府車輛管理處一同商議後設計的。此外，當局亦

為司機提供複修課程。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已經提醒轄下垃圾

收集車的司機，必須嚴格遵守署方向他們發出的垃圾收集車運作指

引，內容包括預防性安全措施。

法案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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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首讀。

《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1999

秘書：《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二讀。

《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1999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

引言

2. 一年前我在本議事廳內宣布 1998 年財政預算案。當時，我相信一年

後的香港，應已大致擺脫自 1997 年最後一季開始的經濟困境。我那時樂觀地

估計，亞洲金融風暴的餘威到現在該已減弱，即使偶遇風浪，雷暴警告訊號

亦應早已除下。

3. 結果卻非我所料。這次風暴時間長而影響範圍廣，其威力也遠遠超乎

大家意料之外，香港社會各界幾乎無一倖免。1998 年，境外對香港的貨品及

服務需求均大幅減少，港元因投機活動而備受嚴峻考驗，物業價格遽降，失

業人數也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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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去年年中開始，利率下調，股價略升，物業價格亦見回穩。我在去

年財政預算案中宣布的各項稅務寬減措施已開始見效。去年年中推出的 300

億元特別紓緩措施，也發揮了相當作用。然而，對那些幾經努力卻仍失業的

人士來說，驟現的陽光並不足以帶來溫暖。

5. 香港正面臨艱鉅的挑戰。不少公司因經營困難而縮減規模或倒閉，許

多市民飽嘗凍薪、減薪甚至失業之苦。政府當前的任務，是盡量減輕經濟調

整帶來的痛苦。我們的中期目標是鞏固經濟基礎，增加市場活力，並維持財

政穩健。我們更應視這次考驗為消除結構性障礙的契機，爭取發揮香港地理

上的策略性優勢，迎接新紀元。

6. 為了集思廣益，以及更全面地掌握市民的期望，我今年特意擴大諮詢

網絡，向立法會議員、臨時區議會主席、學者、傳媒和工商、專業團體等徵

詢意見。我曾走訪商場，切身感受經濟調整對小商戶及民生的影響。我對各

項電話訪問和民意調查的結果均十分留意，希望從中進一步聽取市民的心

聲。此外，我也詳細閱讀了個別市民的來函，分享他們的個人經驗，瞭解他

們對香港經濟情況的看法。立法會 2 月 10 日進行的議案辯論又一次提醒我議

員們對財政預算案的期望。我謹向所有曾與我分享對財政預算案意見的人士

致謝。

7. 政府對市民承受的痛苦感同身受，至為關切。即使在經濟蓬勃的年

頭，市民也對財政預算案   ─   尤其是其中的收支建議   ─   很感興趣。面

對目前的經濟困境，這份興趣更顯濃厚。市民雖不奢望財政預算案是靈丹妙

藥，但大部分人仍希望政府能體恤民情，略解民困。然而，他們亦要求我必

須確保政府採取的措施符合香港的長遠利益，切忌為一時之便，犧牲香港長

遠經濟發展。

8. 我收集所得的意見一再反映香港市民的成熟與理智。他們殷切期望政

府採取措施鼓勵消費，刺激經濟增長，同時又深明政府的能力有限。他們理

解政府面對兩難的局面，既須保持低稅率以紓解民困，又須維持服務和繼續

投資，以配合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他們支持量入為出的原則，並認同維

持收支平衡的政策目標。

9. 以上所談，是在籌備今天下午向大家提出的建議時，不斷在我腦際縈

繞的思緒。

10. 現在讓我先詳細回顧 1998 年的經濟表現。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March 199942

香港的經濟

1998 年的經濟表現

11. 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和東亞其他地區有千絲萬縷的貿易和投

資聯繫。當金融危機籠罩整個亞洲並橫掃其他地區時，我們不可能獨善其身。

在 1998 年裏，不利的外圍環境和投機活動對港元造成的沖擊，使香港經濟面

臨近年來最嚴峻的考驗。

12. 消費開支自 1974 年石油危機後首次下跌。幸好近年底時股價回升，

物業價格回穩，使市場情緒稍有改善，消費開支下跌的幅度才略為放緩。全

年消費開支實質下降達 6.6%。

13. 整體投資繼連續 4 年錄得雙位數字的增長後，1998 年首次回落，部

分原因是公營機構的建築投資，隨機場核心計劃工程竣工而減少。去年上半

年，私人機構建築工程仍有不俗的增長，但下半年物業價格暴跌使發展商信

心受創，建築活動因而減少。利息偏高，加上商業前景不明朗，使機器及設

備方面的開支也下降。綜合這些因素，投資開支實質下降達 5.8%。

14. 對外方面，香港輸往美國和歐洲的出口雖然有所上升，但仍不足以抵

消輸往東亞地區出口的大幅減少。由於越來越多內地製成品經由內地港口直

接輸出，不再經由香港付運，使我們的出口進一步減少。因此，貨品總出口

實質下降 4.3%，其中本地出口跌幅為 7.9%，而轉口跌幅則為 3.7%。

15. 旅遊業上半年表現疲弱，經業界大力推廣和減價促銷，下半年才得以

收復部分失地。整體而言，1998 年的旅遊收益實質下跌 14%。此外，地區性

的需求下降，使我們在金融和其他商業服務方面的出口表現亦未如理想。1998

年全年的整體服務出口實質下降 6.6%。

16. 此外，我們的進口也隨 本地需求放緩而減少，結果使我們的有形貿

易逆差大幅下降，再加上無形貿易有相當大的順差，我們的整體貿易繼過去

3 年出現逆差後，去年已轉為輕微順差。

17. 綜合上述因素，整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實質下降 5.1%，與 1997 年 5.3%

的增長有雲泥之別。在這一年間，本地生產總值的跌幅首 3 季持續擴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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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才因本地金融環境好轉而跌幅放緩。

18. 雖然屢遇挫折，但是香港的工商界和勞動人口充分表現出靈活和適應

力強的特質。營商者採取果斷措施，節約開支和提高效率，同時降低成本，

從而維持競爭力；再加上政府退還差餉和凍結服務收費，而公共事業在調整

價格時亦表現節制，結果消費物價大幅回落，接近年底時更出現輕微負數。

1998 年全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僅上升 2.8%，是自 1981 年編製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以來錄得最低的通脹率。

1999 年的經濟展望

19. 展望 1999 年，外圍情況仍未許樂觀。美國去年消費需求增長強勁，

部分是因股票市場表現優秀使然，但今年這情況卻未必能夠持續。巴西近期

出現金融不穩，可能會牽連其他經濟體系。歐洲不少地方仍受俄羅斯早前出

現的金融危機影響。至於東亞地區，金融情況雖已大致恢復穩定，但區內本

地需求依然疲弱。日本經濟復元的速度對地區性復甦會有極重要影響，但其

復元的前景卻仍虛實難辨。

20. 我們主要市場的需求短期內將表現參差。美國、歐洲和東亞區的進口

將放緩或持續下降。此外，區內的出口競爭會非常劇烈。然而，當受金融風

暴影響的經濟體系逐漸走出低谷，區內的情況將會改善。綜合這些因素，我

預測整體貨品出口今年將實質下降 3.7%，其中本地出口實質下降 5%，而轉口

實質下降 3.5%。至於服務出口方面，我預期旅遊業會進一步復甦，其他服務

行業的表現也有改善，今年整體將有 3%的實質增長。

21. 值得慶幸的是，作為我們的首要出口市場和生產腹地，中國內地預期

在 1999 年仍會有 7%的強勁增長，這將為香港提供廣泛的商業良機。

22. 就內部而言，本地經濟最近出現一些令人鼓舞的現象。銀根已較為鬆

動，本地利率亦見回落，這不單止是由於美國連番減息，也因為本地貨幣市

場的風險有下降趨勢。股票市場的價格從去年 8 月的低點回升，物業市場也

已回穩。因此，本地經濟氣氛已漸漸好轉。

23. 與此同時，政府和公營機構大力推動基建計劃，有助刺激本地需求。

然而，私人機構投資仍會受制於實質利率偏高、銀行借貸審慎和企業鞏固業

務等因素，其中私人機構建築活動近期將持續疲軟。整體而言，我預測今年

投資開支會繼續下跌，實質減幅約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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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地消費開支仍會受失業和減薪的陰影影響，但上一份財政預算案推

出的大幅稅務寬減應有助刺激消費，而物業價格趨於穩定，對消費也會產生

正面作用，今年的實質消費開支預計將溫和上升 2.5%。

25. 整體而言，1999 年早段的經濟表現會仍然呆滯，但下半年將有較明

顯的好轉，我預測本地生產總值全年實質增長約為 0.5%。（表 1）

26. 至於通脹，由於國際貨品價格下跌，而主要供應地的通脹仍然偏低，

今年外來因素對價格造成的壓力仍然輕微。內部通脹壓力會進一步減弱。去

年市場租金顯著下降的全面效應，將逐漸在消費物價上反映出來。此外，工

資會繼續因勞工市場疲弱而下調。去年凍結政府服務和其他公共事業收費的

做法，今年仍會發揮紓緩作用。因此，負通脹可能會持續一段時期。我預測

1999 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將下降 2%。在經濟情況困難時，消費物價下調可

使生活開支不致過高，而工資和租金下降亦可減輕營商成本，從而提高我們

的競爭力。（表 2）

勞動市場

27. 區內大部分經濟體系均面對失業率上升的困擾，香港也不例外。自

1997 年第三季以來，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 2.2%的低點上升至最近的

5.8%，而就業不足率則由 1%上升至 3.1%。失業人數已倍增至超過 20 萬人，

但就業總數也增加了 11 萬人。換言之，就業情況惡化的主因並非職位減少，

而是勞動力供應增加。勞動人口中較年輕或年長，而教育和技術水平又偏低

的人士，最受這次失業浪潮威脅。（表 3）

28. 嚴峻的失業情況使就業專責小組的工作更形重要。該小組自 1998 年 6

月設立以來，推出一系列廣泛措施，創造就業機會，紓緩失業問題，其中包

括提前開展政府工程、加強就業服務、改善職業訓練及僱員再培訓，以及加

緊對付非法聘用勞工。 1998 年下半年創造的新職位約為 38 000 個。超過 3

萬名人士去年通過勞工處就業服務找到工作。在本財政年度內，僱員再培訓

局為 78 000 人提供再培訓服務，增幅達 30%，有關工作在 1999 年仍會繼續。

我們估計落實各項政策承諾及基建計劃，未來兩年將會產生 122 000 個新職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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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由於就業情況持續轉弱，工資和家庭收入也隨之調低。 1998 年家庭

收入中位數較一年前下降 5.3%。對受僱人士來說，減薪當然不好受，但總比

失業可取。從宏觀角度而言，為了提高我們在區內的競爭力，工資調整是必

需和無可避免的。然而，工資調整必須在友好的氣氛下進行，以便維持和諧

的勞資關係。

鞏固根基   迎接挑戰

30. 我們的經濟表現 1998 年出現逆轉，正好提醒我們經濟增長絕非必

然。我們必須堅持不懈地鞏固根基，加強競爭力。我們不但要迎接在金融、

財經及證券等方面的挑戰，而且應把握新科技帶來的機會，並使旅遊業生機

再現。

金融體制

31. 金融風暴使香港金融體制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這是一個值得詳談的

課題。

32. 香港自 1983 年 10 月開始沿用聯繫匯率制度。此制度源自十九世紀的

“貨幣發行局”，當時各種交易均以現鈔和硬幣進行。時至今日，由於電子

交易已非常普遍，傳統的貨幣發行局制度必須強化。我們過去 10 年來不斷改

進香港的金融制度，但這過程絕不應被誤解為偏離傳統貨幣發行局的基本原

則。

33. 去年 9 月，我們推出了一些技術性措施，它們是政府在證券和期貨市

場進行反操控行動的重要部分和跟進工作。經調整後的新機制容許本地銀行

無限制地以外匯基金票據作為抵押品，使用外匯基金港元貼現窗。因此，每

當大量國際投機資金迅速地投入或抽離港元市場時，本地銀行所持有的大量

外匯基金票據即可發揮抗衡作用，從而減少對利率的壓力，但代價則是外匯

儲備量會有較大波動。我們在貨幣發行局的理論基礎上，結合現代科技的要

素，進一步鞏固香港的金融體制，精益求精。我已指派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

轄下的貨幣發行委員會，負責進行技術改良。為提高透明度，貨幣發行委員

會的會議紀錄已對外公布。

34. 不論我們自己採取甚麼措施，我們必須意識到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

港的金融系統與國際市場唇齒相依。由於國際金融體制未能追上國際金融活

動的發展，以致有些人可以在國際層面肆意挑選個別市場為襲擊目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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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監控的市場操控行為。香港既然是開放的經濟體系，在這種情況下絕不

可能獨善其身。正因如此，我們素來大力鼓吹鞏固國際金融體制。

外匯基金的本地證券投資

35. 接 ，我想談一談外匯基金的投資策略。我們去年 8 月入市後，外匯

基金持有相當龐大的本地證券組合。我們曾承諾檢討目前的持股量，同時兼

顧外匯基金持有流動美元資產投資組合的需要，從而清晰顯示貨幣基礎有不

少於百分之百的外幣為後盾。我們因而對外匯基金的整體投資策略進行了全

面檢討。

36. 有關檢討現已完成，而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也已同意採納新的外匯基

金投資策略。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今天將公布有關細節與制訂新策略的

理念。我們目前的本地證券持有量佔外匯基金的 17%，新策略要求把持有量

降至 5%。我將委託外匯基金投資有限公司就減持的最佳方法提交建議，從而

確保證券市場不受干擾。

加強銀行業監管

37. 亞洲金融風暴廣泛蔓延的禍端之一，是地區內部分經濟體系對銀行業

監管不力。香港的銀行業經歷考驗，表現穩健，但我們絕不能自滿。本地銀

行業必須進一步加強風險管理制度。與此同時，我們也須提高監管的能力，

採取“風險為本”的監管方式，認清和量化銀行面對的風險，並評估其應付

風險的政策、程序和管理方式是否符合標準。

38. 金管局聘請顧問探討銀行業的策略發展路向，以及對香港的規管與監

管架構的影響。去年 12 月發表的顧問研究報告提出了不少有需要仔細研究的

重要建議，金管局已就此展開全面諮詢。這些建議包括：

! 促成全面取締餘下的利率管制。

! 把現有的接受存款機構三級制度   ─   即持牌銀行、有限制牌照銀

行及接受存款公司   ─   簡化為兩級制。

! 放寬境外銀行在香港進行銀行業務所須符合的要求，並容許它們開

設多於一間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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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報告亦建議我們重新研究存款保險這一課題。

39. 我們將全面考慮收到的意見，審慎行事。國際金融市場發展一日千

里，要維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保持生機蓬勃，我們絕不能落後於

人。

債務市場發展

40. 在金融體系發展成熟的國家，企業通過債務市場融資是很常見的做

法，而儲蓄者也視債券為傳統的投資工具。相對而言，亞洲區顯然缺乏這種

流動性高而範圍廣的債務市場，因而受制於融資方式的局限。

41. 金融風暴突顯了這種問題。地區內許多經濟體系均因經濟前景欠明

朗，以及過分依賴流動性高的短期外來資金，結果出現信貸收縮，致使財政

健全的企業也遇上融資困難。可幸的是，香港銀行業管理健全穩固，使我們

大致上免受這種負面影響。然而，即使在香港也有一些公司因銀行收縮信貸

而遇到融資困難。發展本地及亞洲區的債務市場，可為營商者提供穩定而靈

活的融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這也可使我們的融資架構更完備。我認為這

項工作是當務之急。

42. 為加強亞洲的債務市場，我們須與地區內其他主要的金融中心通力合

作，營造合適的市場環境。香港在區內扮演領導角色，負責統籌亞太經濟合

作組織在區內發展債務市場的工作，積極推動亞太區財經方面的健康發展。

43. 為推動本地債務市場的發展，我們將在 1999 年下半年，把外匯基金

債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聯交所” )掛牌上市，並容許在證券期貨和期權交

易中，使用外匯基金票據為保證金抵押品。這會增加外匯基金債券在二手市

場的流動性，並擴大投資者的基礎，使小額投資者也可參與，從而促進零售

債券市場的發展。外匯基金債券上市，也會為地下鐵路（“地鐵”）公司等

由政府擁有的公司發行的港元債券上市鋪路，最終促成私人公司債券在聯交

所上市和交易。

44. 另一項重要工作是，鼓勵信譽良好的外來公司   ─   尤其是內地的

企業   ─   在香港發行以港元或外幣為單位的債券，從而取得融資。

45. 與此同時，我們正致力促成地區內不同的交收和結算系統一體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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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提高其效率及降低交易成本。我們還須在地區內提高信用評級能力，以便

為各種亞洲債券訂立公平可靠的市場基準。

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

46. 對許多證券及期貨市場而言，1998 年可謂波濤迭起。維持金融穩定，

現已成為世界各地政策制訂者、市場規管機構與學者費煞思量的課題。香港

去年 4 月發表的金融市場檢討報告，是我們對此問題的回應。去年 9 月，我

進一步宣布採取 30 點措施，加強證券及期貨市場的紀律和透明度，以及防禦

跨市場操控的能力。這些措施已大致上發揮預期功效。我已囑咐財經事務局

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督導其餘措施的推行。

47. 金融風暴敲響警鐘，使大家意識到本地法律不足以監管國際投資和資

金的流動。我們正在設法填補此漏洞，從而降低風險。與此同時，全球化的

趨勢提升了金融市場的競爭層次。為積極面對這些挑戰，我認為香港應從 3

方面 手，改革現有的證券和期貨市場。

48. 首先，我們必須追上先進科技發展，才能維持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

的地位。我們的當前要務是合併結算系統，從而提高本地金融市場的效率，

並改善其整體風險管理制度。結算系統不單止有助進行買賣，同時更是整個

金融服務界一項重要的公共設施。改善此重要的基礎設施，有賴政府牽頭並

作出協調。由金管局設立和操作的即時支付結算系統，使銀行結算制度跨進

一大步，足以證明政府在這類工作上須扮演主導角色。我將會委任證監會主

席領導新設立的金融基礎設施督導委員會，在 6 個月內提出具體的行動方案

和實施時間表。此外，該委員會還會研究如何改善基礎建設，以配合直通式

交易、網上電子貿易及無紙化市場等發展的科技需要。

49. 第二，我們應全面改革證券及期貨市場的規管制度。新制度將釐清證

監會的規管目標，加強其監管與調查的權力，並且設立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

此外，我們應為網上交易制定規例，同時精簡市場中介者的發牌制度。未來

幾個月裏，財經事務局和證監會將就上述構思，進一步徵詢公眾和市場的意

見。為實施這項重大改革，我預計將於今年年底前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法例。

50. 第三，我們要把交易所和結算所的管治架構現代化，使它們更有效

率，更符合市場導向，也更能應付全球性競爭。要達到上述目的，應把交易

所和結算所“股份化”，把它們合併為單一市場營運者，最終以上市商業機

構的形式運作。這種安排會把擁有權和交易權分開，從而提高競爭，進而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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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市場創新及降低運作成本。市場翹楚、政府和立法機關必須有遠見、有決

心，才能落實上述深具影響的建議。今天出版的政策文件詳述建議內容，並

清楚列明推行改革的里程碑和實施時間表。要落實建議，兩間交易所須邁出

關鍵性的第一步，在 7 個月內定出“股份化”及合併的安排。我已要求財經

事務局局長和證監會主席馬上與交易所和結算所跟進，並為實行改革預備所

需的法例。

51. 上述改革規模龐大，影響深遠，部分建議甚具爭議性，我們在落實的

過程中須平衡多方面的利益，其間可能遇上的困難和阻力不容低估。但是香

港絕不能墨守成規，故步自封。我們必須下定決心，迎接並征服面前的挑戰。

我深信這些改革會開闢肥沃的新土地，促進證券及期貨市場的成長和發展。

惟有如此，香港才能完成使命，成為優秀的國際金融中心。

提高保險業服務素質

52. 保險業   ─   尤其是人壽保險   ─   過去 10 年發展迅速。由於社會

思想日漸改變，再加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推行在即，這種發展趨勢將有增無

已。

53. 為提高香港的服務素質，並保障購買保險者的利益，確保他們享有優

質的保險中介服務，我們將推行保險中介人素質保證計劃。按照該計劃，保

險代理及保險經紀均須接受足夠培訓，並且通過公開考試，才能註冊或取得

授權，日後更要接受進一步的專業發展課程，才能繼續維持其註冊或授權資

格。保險監理專員將和業界緊密合作，共同商定取得專業資格的具體手續。

首屆公開專業考試將於 1999 年第三季舉行，而整套素質保證計劃則會於明年

年初全面落實。

推動產業、科技及資訊發展

54. 高增值而具競爭力的產業，是健全的經濟體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

實踐自由經濟、盡量減少干預的前提下，政府有責任提供優越的投資環境和

基礎建設，推廣、協助和支持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發展。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

政報告中確立目標，把香港發展為華南以至整個區域的科技創新中心，並為

實現目標提出具體的新措施。

55. 此外，我們已對香港吸引外來投資的策略和政策展開全面檢討。有關

檢討將會研究如何在國際上推廣香港，並使我們的行政架構更有助促進外來

投資。我們正向商界、投資者及其他有關的本地人士進行廣泛諮詢。檢討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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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 個月內完成。

開拓人力資源

56. 要提高競爭力，推動以科技為本的行業發展，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不可

或缺。除了落實施政報告中的承諾，政府還會設立專責小組，認真檢討現行

的入境政策，方便引進優秀人才，尤其是放寬對內地科研人才及高級技術人

員的入境限制，使他們能來香港工作。專責小組成員包括保安局、教育統籌

局、工商局、入境事務處及工業署的代表。該小組由保安局領導，將於 6 個

月內完成有關檢討，並提出具體的實施方案。在檢討過程中，專責小組會參

考創新科技委員會的建議，並確保不影響內地的出入境政策。

發展數碼港

57. 香港要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必須適應資訊年代的新需要。數碼化

及寬頻網絡等科技發展，帶來了新的營商方式，使傳統市場的規範及現有的

相對優勢產生根本變化。我們必須正視這些發展的實際含義：全球互聯網使

用人數從 1996 年的 4 000 萬人劇增至 1997 年的 1 億人，估計在 1998 年已增

至 1.5 億人。互聯網的使用量每 100 天增加一倍。分析家預計，在 2002 年年

底前，企業之間及零售層面的電子交易總值將超過 4,000 億美元。這些交易

的增長率是全球國民生產總值增幅的四十倍。

58.  面對上述潮流巨變，香港應首先運用自己的長處，發揮策略性優勢。

我們有先進發達的電訊網絡，完善的知識產權保障制度，而在提供穩妥可靠

的電子交易環境方面也取得相當進展，這為我們大力發展資訊服務奠定良好

根基。第二，我們既已選定發展資訊服務為目標，便應確定具體的發展範疇，

以便催生新資訊產品，提升現有經濟活動的素質，並有效地在國際電子市場

上推廣香港的商品。第三，由於資訊科技發展迅速，我們所有的競爭對手均

力爭鰲頭，我們也得與時間賽跑，採取果斷行動，及時出擊，迎頭趕上。

59. 考慮到上述因素，政府倡議在香港設立“數碼港”，提供重要的基礎

建設，吸引資訊服務公司匯聚香港。這些公司將以財經服務、電子貿易、廣

告、娛樂及通訊等行業為服務對象，提供多媒體支援等專門服務。我們現在

已可通過互聯網交易股票、購買保險和預訂機票。試幻想你們還可預覽旅遊

目的地，甚至模擬走進酒店房間一看究竟，然後再行預訂，這只不過是其中

一些數碼港可發展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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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一個成功的數碼港必須具備以下設施：

  

! 先進的光纖網絡，以及能以高速與全世界聯絡的寬頻通訊設備，再

加上高水準的辦公室和住宅單位，以便滿足國際上頂尖資訊服務公

司的要求。

  

! 多媒體實驗室、供電腦圖表設計用的高速電腦、多媒體器材及影音

製作室等設施，讓預計會租用數碼港的超過 100 間中小型公司共

用。

  

! 與資訊服務有關的文教、娛樂和零售設施，使公眾也可受惠。不論

老幼均可漫遊數碼港，一窺未來科技的真面目。

61. 發展數碼港將主要依賴私人機構的專業知識和創業精神。由政府自行

設計和興建該項目不是適當的做法，因為只有市場才最能掌握其賴以生存和

發展的要素。為了加緊落實此項發展計劃，我們已跟率先倡議此項目的公司

進行詳細商討，希望與該公司合作發展此項目。除了這間公司將成為主要租

客外，我很高興至今已有數間資訊科技跨國公司表示願意成為數碼港的主要

租客。

62. 數碼港將位於薄扶林鋼 灣，耗資 130 億元，主要依賴私人投資。該

項目預計在 2002 年開始分期落成。它將會提供超過 12 000 個職位，興建期

間還會為建築行業製造約 4 000 個空缺。然而，數碼港帶來的經濟效益尚不

止此。本地較小型的資訊服務公司，將有機會在數碼港內和著名的行業翹楚

共處，就最新的科技發展和市場趨勢交流意念，從中必然獲益良多。此外，

會計、法律等支援服務的需求，也會因設立數碼港而有所增加。最重要的是，

數碼港會提供優質產品，提高現有經濟活動的層次，使香港在遼闊無邊的數

碼市場佔一席位。

振興旅遊業

63. 旅遊業素來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 1998 年，旅遊業帶來的總收入

高達 550 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4%。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March 199952

64. 政府正和香港旅遊協會及業界代表共同推行一系列措施，鞏固香港的

地位，使我們成為亞洲區最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由於競爭日益劇烈，而遊

客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香港不能固守城池，不思進取。因此，我們將全速推

行幾項新計劃：

! 政府會分 4 年向海洋公園公司提供 5 億元貸款，重建公園內位於低

地的部分設施，包括興建名為“海洋奇觀”的新主題遊樂設施，取

代原有的“水上樂園”。“海洋奇觀” 3 個最具吸引力的重點，包

括新的海豚館、激流之旅和高素質的飲食購物中心。重建計劃完成

後，海洋公園遊客將由每年 300 萬人次增加到 400 萬以上。

! 我們正在研究於香港仔興建“漁夫碼頭”的可行性。

  

! 城市規劃委員會已原則上接納私人發展商在北角興建郵輪碼頭的申

請。

65. 上述措施旨在提高香港對遊客的吸引力。然而，如果香港能推出一項

引人入勝的國際級新設施，當可成為重要的新賣點，從區內以至全世界吸引

大批本來不打算到香港旅遊的人士。興建大型主題公園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66. 美國狄士尼公司是國際著名的主題公園營運者，其設於加里福尼亞、

佛羅里達、巴黎和東京的主題公園均享譽全球。相信大家已從傳媒得知，政

府與該公司早已就其在香港投資的計劃展開初步討論。

67. 我們認為在香港發展狄士尼主題公園會帶來極大的經濟利益。主題公

園本身會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而其工種對剛投入工作行列的年輕人，以及因

經濟轉型而失業的中年人尤為適合。此外，主題公園會吸引新遊客來訪，令

遊客延長在香港的逗留時間，並為本地市民提供新的娛樂活動。這一切都會

刺激經濟，從而間接製造更多就業機會。此外，正如大家所知，狄士尼公司

在創新和應用科技等方面也享負盛名。

68. 我想趁此機會向大家匯報和狄士尼公司討論的進度。我們和該公司均

殷切希望能促進其事，並且已就選址達成共識。在此基礎上，雙方已互換文

書，同意展開更深入的談判，以期在 1999 年 6 月 30 日前決定在香港設立主

題公園的計劃能否成事。由於談判涉及敏感的商業資料，其中的細節在雙方

達成共識前不宜對外公布。然而，我想清楚說明，構思中的主題公園將建於

大嶼山北部的填海土地上。

69. 如果談判成功，我們估計將於今年稍後簽訂全面的發展協議。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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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將會是在 1 年內動工，以 5 年左右的時間完成第一期發展。

70. 能在香港見到米奇老鼠和他的朋友們，我和市民會同樣感到興奮。然

而，我必須指出，現在雖已邁出重要的第一步，但具體的工作還有不少。我

向大家保證，只要雙方能商定彼此均可接受的條件，政府將全力以赴，積極

落實有關計劃。我和我的同事一定會把談判的進展盡快向議員匯報。

提高效率   節用裕民

71. 接 我想轉談公營機構。公營機構素來力求改進，永不言退。由於我

們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公營機構現已日趨開明，同時也更具問責性。我

們不但致力提高成本效益，確保公帑用得其所，而且不斷培養以成效為本、

以服務為根的工作文化。我深信公營機構會和市民同步前進，把握經濟衰退

帶來的機遇，鞏固根基，從而提高香港的競爭力。

“資源增值計劃”的進展

72. 行政長官在 1998 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部門與公共機構將實行

“資源增值計劃”。為確保該計劃盡早取得成果，於 1999-2000 年，我們要

求政府部門和機構在不增加資源的情況下，提供新服務或改善現有服務。公

營機構的員工對“資源增值計劃”的熱誠投入，令我深感欣慰。在 1999-2000

年內，他們將通過資源增值節省超過 8 億元，其中大部分將用於改善公共服

務，舉例來說：

! 在醫療方面，醫院管理局轄下的機構每年將可多進行 1 300 宗白內

障手術，並縮短專科門診新症排期時間，而 生署也會增加轄下普

通科門診和長者健康中心的名額。

! 在社會福利方面，我們將額外提供 48 個兼收殘疾兒童幼兒護理中心

名額，並為更多接受院舍服務的長者提供照顧老人癡呆症患者補助

金。

! 在就業方面，我們會改善為年輕人提供的職業諮詢服務，並加緊巡

查工作地點，打擊聘用非法勞工。

73. 通過資源增值，我們在下一財政年度裏將提供一系列新服務或改善服

務，上述只不過是其中一些例子，詳情載於今天出版的“資源增值計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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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子。

74. “資源增值計劃”不是一個口號。它標誌 公營機構將同心合力，為

公共服務帶來持久的改進。“資源增值計劃”的每一階段均設有具體的目

標。到 2002-03 年度，管理層須在不影響服務素質的前提下，達致運作成本

降低 5%的指標。與此同時，我們會在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的形式方面，推行

根本的改革。

銳意改革   力爭上游

75. 我們銳意改革公務員架構，配合香港不斷轉變的需要，同時應付面前

的挑戰。我們會確保招聘、評核、獎罰、報酬及退休保障等有關安排合理而

靈活，與管理完善的私人機構及其他政府媲美。行政長官非常重視此項改革，

並已指示政務司司長與我共同督導這重要的任務。

76. 我將稍後再談 1999-2000 年度的公務員薪酬調整。現在我想先簡述和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有關的幾點問題。目前，189 000 名公務員及 14 萬政

府資助機構的員工，均採用公務員或類似的薪酬結構。整體而言，員工薪酬

和福利佔經常性公共開支的三分之二。公務員薪酬必須充分而合理，才能吸

引有才幹的人士加入公僕的行列。但我們決不能讓公務員薪酬超越私人機構

的水平，也不應容許僱員人數增長和僵化的公務員服務條件，像雪球一樣越

滾越大，日漸變成公家不勝負荷的包袱。我們將採取幾項措施，避免上述情

況出現。

77. 首先，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薪常會” )目前正進行詳

細的基準檢討，確保公務員各級別的入職起薪點與私人機構的入職薪酬水平

大致相若。待檢討於 1999 年年中完成後，政府會決定新聘員工的起薪點應否

下調。假如檢討結果顯示政府和私人機構的起薪點有重大差異，我們可能採

取跟進行動，進行全面的薪酬水平調查，從而決定公務員合理的薪酬水平。

78. 除薪酬以外，我們還應總結目前的情況和參考私人機構及其他政府的

慣常做法，認真檢討各種與工作相關或非相關的津貼是否合理。我們會立即

制訂一套適用於新入職員工的福利安排，包括房屋、假期、本地教育津貼及

醫療福利等。我們會對發放超時工作補貼及署任津貼實施更嚴謹的規定。此

外，我們會邀請薪常會和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就所有與職責

有關的津貼項目進行全面檢討，並制訂實施的原則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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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由於供款式的退休保障計劃已漸成國際趨勢，而香港亦即將推行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政府有必要檢討公務員長俸制度。我們將盡快展開顧問研究，

以期在明年年初就新聘員工的退休保障計劃提出建議。公務員長俸制度沿用

經年，素來被視為公務員聘用條件的特色之一。在檢討過程中，我們將充分

考慮改變長俸制度對公務員的士氣和穩定性有何影響。我們除了確保成本效

益外，也必須為畢生服務市民的員工提供足夠的退休保障。

80. 我們會重新制訂公務員聘用政策，使聘用與解僱均更靈活。我們的目

標是確保政府能挑選及保留最優秀的人才。同時，我們還會精簡現有的紀律

處分制度和解僱程序，同時鼓勵管理層嚴格執行紀律，確保公務員隊伍紀律

嚴明，以便滿足市民的期望。

81. 當我們確定表現評核制度能有效地用以評定增薪幅度時，作為長遠目

標，我們會研究能否把公務員的增薪與表現掛 。這種做法在私人機構內雖

然相當普遍，但朝此方向邁進的同時，我們不應忽略大部分公務員職務的獨

特性。

82. 我們會通過採取另類的招聘方式，嚴格控制公務員人數增長。為增加

調配人力資源的靈活性，同時提高成本效益，我們已賦予部門首長更大的酌

情權，以靈活而更接近私人機構的薪酬及服務條件，聘請非公務員合約員工。

83. 在推行上述廣泛改革的同時，我們將暫停增聘長俸制公務員來填補空

缺和新職位。重要服務項目如須破例，必須提出充分理由，並按情況個別處

理。到 1999-2000 年度結束時，連現有空缺和自然流失人數計算在內，此措

施將使長俸制公務員人數減少達 8 000 人。由於部門首長可聘請非公務員合

約員工或臨時職員來處理部分前 工作，此項措施應不會影響就業機會。

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

84. 公共服務廣泛而多元化，而提供這些服務往往需要大量人手。為確保

公共資源用得其所，我們不能只衡量提供服務的員工開支，更重要的是徹底

反思提供服務的方式。

85. 我們素來鼓勵市場善用其企業精神及高效率，以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方

式提供公共服務。由地鐵公司和九廣鐵路公司（“九鐵”）營運的鐵路系統，

躋身全球最具效率之列；我們的隧道一座又一座均以建造、營運及轉讓的合

約形式建成；我們處理廢物的設施，以設計、建造及營運的合約形式裝置和

管理；政府隧道、停車場和辦公大樓的管理均已外判。我希望這種久經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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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的私人機構參與模式能更進一步。

86. 社會福利署署長將於短期內推行福利服務外判試驗計劃，其中長者家

務助理服務會是第一個試點。我們將不再把服務單元分配給非政府機構，要

求它們按僵化的資助規例和程序運作，而會改用公開競投的方式，並以價格

和素質作為評選的標準。我很高興得知署長會在其部門內設立合約管理組；

更使我高興的是，署方將通過資源增值的方式，騰出成立合約管理組的資源。

87. 供水服務是另一個適宜引進私人機構參與的項目。世界上許多城市均

容許私人機構參與供水服務，藉以提高服務提供者的成本意識，加強市場導

向，並通過在政府架構外運作而增加靈活性。我們已展開顧問研究，探討以

不同形式引入私人機構參與供水服務的可行性。有關研究將於今年 5 月完

成。政府會與市民及立法會分享研究結果。在決定未來路向時，我們會考慮

公眾和員工的利益，以及供水服務的長遠成本效益。

88. 私人機構參與的另一種形式，是把提供服務的政府部門全面公司化，

從而把私人機構的管理模式套用在傳統的政府活動上。在適當時候，我們可

進一步把其中一些政府公司私有化。我決心全速進行這項工作，並計劃盡早

向議員們提出具體建議。其中一項建議已準備就緒，讓我詳細解釋一下。

公營機構私有化

89. 香港素來堅守自由市場的原則，鼓勵私營機構參與經濟活動和進行投

資。這套哲學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例子比比皆是。然而，有些大型的基建項

目投資龐大，回本期長，未能在興建初期吸引私營機構參與。我們的解決方

法，是由政府向其全資擁有的公司投入股本，由該公司負責興建有關項目，

並套用私營機構慣常的經營規則，按商業原則營運。

90. 地鐵公司正是一個成功典範。由地鐵公司興建和營運的地下鐵路系統

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該公司最近剛建成世界級的機場鐵路，現在又已開始

興建地鐵支 ，把服務延伸至發展迅速的將軍澳新市鎮。地鐵公司多年來運

作極具效率，奠定了穩固的根基，因而能夠將調整票價的幅度維持在通脹水

平，同時屢有建樹。該公司具有穩健的財政基礎。

91. 當年由政府持有地鐵公司 100%股權的理由，現在已不再適用。因此，

我建議通過公開招股的形式，將地鐵公司的部分股權私有化。然而，政府仍

將會是該公司的大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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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這種性質的公開招股提供大好良機，讓香港市民可參與擁有一間成功

而具有盈利的公共公司。摻入私人股本，將鞏固地鐵公司提高效率和競爭力

的決心，並且可開闢更廣泛的資金來源，使其未來發展可不必完全依賴政府

注資或舉債。此外，地鐵公司上市也會鞏固香港的證券市場，並增加其對投

資者的吸引力。此外，出售該公司的部分股權帶來的收益，對政府未來一、

兩年的財政狀況也將大有幫助。

93. 然而，地鐵公司私有化不能一蹴而就。我們須制訂合理的規管架構，

平衡投資者、公司員工和乘客的利益，同時確保地鐵的安全和服務水平不受

損害。此外，我們還要等待適當的市場時機，才售出地鐵公司的股權。我們

會諮詢議員和市民的意見，並爭取大家的支持。這項開創先河之舉如能順利

完成，便會樹立楷模，日後其他政府擁有的資產如適宜私有化，亦有先例可

循。我們決定將在 1999-2000 年財政年度內就此向立法會提交法案，正式行

事。

94. 在我們計劃把地鐵公司部分股權私有化的同時，紅磡海底隧道專營權

於今年 9 月 1 日屆滿時，政府將會收回其擁有權。我們會把海底隧道未來幾

年的管理以合約形式外判，同時考慮其最佳的長遠安排。

公共財政

審慎理財

95. 現在讓我轉談公共財政管理。如果要簡明精確地形容香港多年來奉行

的財政政策，“量入為出”是不二之選。我們從不縱容恣意揮霍的作風。我

們的收入幾乎每年都足以應付開支。正因為如此，我們不但無須舉債，反而

能累積充裕的儲備，使我們有足夠的實力，在過去一年多以來抵禦對港元的

沖擊，並度過經濟難關。

96. 去年 10 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團訪港後，表揚香港審慎理財的

政策名不虛傳。我們必須不負此美譽，才能維持國際財經社會以至外來投資

者對香港的信心。這對香港的經濟前景至為重要。

《基本法》的規定

97. 國際財經社會也因《基本法》的規定而對香港更具信心。《基本法》

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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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第一百零七條 )，同時又規定我

們在稅務事項上“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 (第一百零八條 )。

財政預算策略

98. 制訂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我所作的任何決定都

必須符合《基本法》的憲制性規定。我既須緊守行之已久的理財方針，維持

國際社會對我們的信心，又須因時制宜，採取可行的策略；我既要考慮現在

的經濟狀況，也不應忽略短至中期的經濟前景。在提出每一項財政建議時，

我不但要衡量其財政效應，還要慮及它們對經濟復甦的影響。

99. 我和我的同事雖然幾經努力，但最後得到的結論卻是：1999-2000 年

度的財政預算案，將無可避免是一份赤字預算。讓我向大家解釋箇中原因。

100. 首先，我將為行政長官去年 10 月在施政報告中宣布的各項新措施和

改善措施提供所需資源。把這些開支考慮在內，1999-2000 年度的政府總開

支估計將達 2,420 億元。假設現有的稅務及收入項目均維持不變，政府總收

入估計約為 2,080 億元。換言之，我們要填補 340 億元的差額，才能達致收

支平衡。要填補如此巨額的差距，不外大幅加稅或削減政府開支兩種做法。

101. 大幅加稅會使企業和個人百上加斤。這種做法只會使消費開支和私人

機構投資進一步萎縮，繼而令企業倒閉及失業等問題越演越烈，最終經濟不

但未見復甦，反而深陷衰退的泥沼。大幅削減政府開支，會迫使我們放棄或

嚴重延誤香港急須進行的基建投資。由政府提供或資助的公共服務，不論質

或量均會下降。許多政策承諾均不能如期實現。這樣會直接影響民生，並且

打擊投資者的信心。一言以蔽之，不論是從收入或開支 手，如要達致收支

平衡，總難免要採取嚴苛的措施。這不但從財政角度而言弊多於利，更會產

生災難性的經濟效果。

102. 在上述情況下，只要我們在中期內恢復平衡預算，短期出現財政赤字

並不違反《基本法》。從宏觀的經濟角度而言，在中期內維持平衡預算，是

一項審慎而合理的要求。反之，如果要求我們每一財政年度均必須達致收支

平衡，則未免僵化而有悖常理。

103. 在諮詢過程中，議員已清晰表明他們同意上述觀點，市民所表達的廣

泛意見亦如出一轍。因此，我制訂財政預算的策略，是在促進經濟復甦的同

時，為中期財政狀況奠定穩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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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限制

104. 要為中期財政狀況奠定穩固基礎，我們必須小心控制政府開支增長。

香港其中一項基本的財政指引，是確保開支增長率在一段期間內不超越整體

經濟增長的速度。為遵循此指引，我們多年來均按照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趨

勢，計劃政府開支增長。

105. 我們制訂 1998-99 年度的開支預算時，尚未全面掌握經濟調整的幅

度，因此仍沿用預期的 5%趨勢增長率為基礎。然而，1998 年的經濟卻萎縮達

5.1%。此外，我們為 1999-2000 年度制訂的開支計劃，是按照 3.5%的趨勢增

長率擬定的，這遠遠超過 1999 年 0.5%的預期增長。換言之，1998-99 年度和

1999-2000 年度，我們會按合共約 8.5%的趨勢增長率制訂開支計劃，而在這

兩年內，經濟卻收縮超過 4.5%。

106. 出現上述情況，是因為我們有意識地在經濟低潮中維持原有的開支計

劃，而不選擇削減開支，以免使經濟進一步衰退。然而，隨 經濟復甦，我

們在中期內必須逐步調節這種不平衡的現象，以便開支增長漸次恢復和經濟

增長相適應。我稍後會更詳細地談這個問題。（表 4）

107. 由於社會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而我們的目標是使政府開支在一段期

間內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因此，整個社會都必須接受我們須為

不同範疇內的政府開支定下緩急輕重之序。 1999-2000 年度內，教育開支佔

經常公共總開支的 21.3%，醫療佔 14.6%，而社會福利則佔 14.1%，加起來正

好是經常公共總開支的一半。截至 1998-99 年度，過去 5 年間，教育經常開

支的累積增長率為 28%，醫療為 45%，而福利則為 103%。與此同時，政府整

體開支增長約為 28%。福利開支的大幅增長，使它所佔的比重由 1994-95 年

度的 8.7%，升至目前的 14.1%。按照現有政策，隨 失業率上升及人口老化，

上述範疇內的需求必將有增無已。由於預計大批擁有居留權的內地人士會流

入香港，開支增長的壓力將會更大。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專責小組現正評估

這些人士來港對我們造成的實質影響。待完成評估後，政府將適當調整資源

分配。然而，1999-2000 年度的開支應不致太受影響，受影響的是下一年度。

108. 儘管我們將在上述範疇內力求提高效率和生產力，但如果不重新檢討

政策及調整開支的優先次序，我們將無法在開支限制內，滿足不斷增長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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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為此，我們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作出調整，減少身體健

全的受助人對綜援的依賴，並鼓勵他們重新投入工作行列。我們還會對綜援

計劃的其他方面作出檢討，確保公共資源獲得公平分配。我們不能再讓福利

開支長期以兩位數字增長。在醫療方面，認真討論醫療服務融資問題也是一

項刻不容緩的工作。提供幾乎免費而人人得以享用的高質素醫療服務，必然

會對公共開支造成巨大的壓力，這是大家不能忽視的。哈佛大學進行的《香

港醫療制度》研究報告將於短期內公布，我希望社會人士屆時會積極參與討

論。為實現行政長官提供高質素教育的承諾，教育會是其中一個重點開支項

目。要維持香港的競爭力，我們必須在栽培下一代的工作上多作投資。

109. 政策檢討絕不能用作無節制地削減公共開支的藉口。我與我的前輩們

提出的財政預算案，均致力為社會上最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我們會繼續

以此為指導原則。事實上，1999-2000 年度的社會福利預算開支超過 290 億

元，實質增長達 13.6%。（表 5）

凍結公務員薪酬

110. 我們出於財政考慮，決定在 1999 年凍結公務員薪酬。按照慣例，薪

常會已展開私營機構薪酬增長趨勢調查，有關調查將於 5 月完成。政府收到

調查結果與薪常會的建議後，可能會考慮應否比凍結薪酬更進一步。今年 1

月，我就此事與 4 個公務員評議會的代表坦誠交流意見，並因而深受鼓舞。

他們明白市民期望公務員隊伍不斷提高效率，改善服務。同時，他們也表示

願意為整體經濟利益作出合理犧牲，和市民共度時艱。

稅制

111. 在收入方面，過去幾年我們都幸運地有能力降低稅率，提高稅務寬減

限額，並且設立新的寬減項目，從而“還富於民”。結果大部分受僱人士無

須繳納薪俸稅。

112. 個別專業團體及學者因而批評我們把稅網收得過窄。此外，他們還認

為香港稅基太小，建議政府增加稅種，從而維持收入穩定。

113. 我體諒他們的關注，同時也明白他們的論點。然而，我們必須先理解

改變稅制的實際含意。擴大稅基表示我們須徵收新稅項。擴寬稅網表示現在

無須繳稅的人士將會墮進稅網。這些建議顯然極富爭議性。

114. 香港素以低稅率及簡單而明確的稅制聞名。明確的稅務環境，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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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在香港設立或擴充業務的一項重要考慮因素。除非我們能確定改革稅制

利多於弊，否則不應進行重大改革。雖然政府已就一項以消費為基礎而稅網

頗寬的新稅項做了不少準備工作，但我認為現在並不是引進該稅項的良機。

累積儲備

115. 有些人認為香港坐擁豐厚的財政儲備，大可提出更慷慨的稅務寬減，

並進一步增加開支。這種看法恕我無法苟同。

116. 香港去年致力捍 港元，並確保市民的信心不會因本地股票市場受投

機操控而崩潰。我們的舉動能收效，全賴香港充裕的儲備。我相信單是上述

經驗，已足以證明我們過去多年來累積儲備的做法是正確的。

117. 假如沒有充裕的儲備，政府便無法在出現短暫財政赤字時繼續推展開

支計劃，一如我們去年的做法。為了照顧香港的經濟利益，我們必須維持原

有的投資計劃。我們將繼續奉行量入為出的原則，即使短期內須動用儲備，

也會審慎從事。同時，我們絕不能利用儲備支持虧本的行業或公司，使它們

勉強支撐下去，因為不管用多麼動聽的政治語言來包裝，這種做法歸根究柢

是一種資助，而資助只會打擊我們的競爭力。

118. 我們必須堅持行之有效的政策，讓儲備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即：

! 維護穩定的金融系統；

! 遇上政府收入暫時短缺的時候，使我們能維持在基建、社會服務、

治安及其他重要範疇內的開支；及

! 讓政府手上有足夠資金應付日常的現金支出，並在年中入不敷支的

幾個月裏，支付所需開支。

119. 上述看法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和認同。該組織去年 10 月指

出：“過去雖然有人質疑香港的財政儲備過分充裕，但近期的經濟發展卻證

明其財政政策十分明智。香港的豐厚財政儲備是維持金融市場信心的關鍵，

同時也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中，擴大了當局的活動空間。”

1998-99 年度結算

120. 正因為有這些儲備，我們才具備足夠實力，抵禦經濟下調對政府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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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擊。首當其衝受到打擊的，是我們的收入。

121. 1998-99 年度，我們各方面的收入均有所減少。出售土地所得的收入

比原來預期的數額少 322 億元，這主要是因為去年 6 月我們決定暫停土地拍

賣和招標競投，並停止向房屋協會批出土地供興建夾心階層房屋之用。此外，

多項稅收均明顯下降，包括利得稅 (38 億元 )、印花稅 (33 億元 )、博彩稅 (23

億元 )，以及差餉、應課稅品稅、與汽車有關的稅收和各項收費 (共 44 億元 )。

122. 幸好由外匯基金管理的財政儲備投資收益有所增加，抵消了上述稅收

的部分減幅。這筆意外收益，是我們去年 8 月入市和其後恒生指數上升的副

產品。由於有這筆收入，財政儲備的投資收益估計將為 360 億元，比原來的

預測高出 93 億元。

123. 綜合以上因素，我們的收入將達 2,206 億元，比原來的預期低 384 億

元。

124. 至於開支方面，總開支估計會達到 2,451 億元，比原來預測的低 31

億元；這是各種正負因素造成的結果。

125. 一般收入帳目未盡用的款額為 42 億元，這主要是由於 1998 年公務員

退休人數較預期少，以致長俸開支比預算低。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支出比預

期少 40 億元，其中一部分是因為輕微工程延誤，另一部分則是經濟下調使收

地補償價下降。此外，去年 6 月決定暫停向房屋協會提供土地供興建夾心階

層房屋，令貸款基金支出減少了 68 億元。

126. 以上未能用盡的預算款項，大部分已被幾項支出抵消，其中包括向香

港電訊公司支付 34 億元，使該公司提早交出電訊專營牌照；向兩個臨時市政

局支付 26 億元，補償它們因去年 6 月推出的退回差餉特別紓緩措施而損失的

收入；以及把原定於 1999 年 4 月為興建西鐵而提供的另一期為數 60 億元股

本，提早注入九鐵公司。

127. 綜合 2,451 億元的總開支和 2,206 億元的總收入，所得結果是 245 億

元的赤字。然而，我稍後即將公布的其中一項稅務寬減措施，會進一步增加

赤字的數額。

1999-2000 年度預算

128. 1998-99 年度收入減少的情況，不可能一夜間逆轉。我們的收入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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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濟表現有直接關係。由於預計 1999 年的經濟增長將為 0.5%，收入也將

停滯不前。此外，還有兩項因素會影響來年的收入。首先，1998 年財政預算

所提供大幅稅務寬減的效果，在 1999-2000 年度內將會完全呈現。其次，1998

年營商利潤下降的後果，也會在下一財政年度的利得稅收入中反映出來。

129. 我剛才談到下一財政年度赤字預算的問題時，曾提及開支與 (未實施

收入建議前的 )收入之間的差距。出現這種差距，部分是由上述兩個因素造成

的。當然，另一個因素是我們決心實施原有的開支計劃，並為行政長官去年

10 月在施政報告中宣布的所有改善服務措施，提供所需的資源。

130. 1999-2000 年度，政府總開支將達 2,416 億元，其中經常性開支會達

到 1,797 億元，比 1998-99 年度的修訂預算高出 128 億元。這筆款項使我們

不單止能滿足因經濟不景而出現的各種需求增長，而且更可提供新服務和改

善服務，其中尤以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為重。儘管經濟不景，上星期五公

布的開支預算仍提出了大量改善服務項目，並在基礎建設方面作巨額投資。

131. 把我即將宣布的收入項目考慮在內，我預計 1999-2000 年度將出現

365 億元的赤字，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 2.8%， 而財政儲備在下一年度結束

時會下降至 3,890 億元。

中期預測

132. 我剛才曾說過，只要財政狀況在中期內能恢復平衡，1999-2000 年度

出現赤字是可接受的。本演辭的中期預測補編，反映我們在中期內僅僅能夠

恢復財政平衡。中期預測以 3.5%的本地生產總值趨勢增長率為基礎，這和我

們過去 10 年來大部分時候所採用的 5%趨勢增長率比較，下調幅度相當大。

儘管預測增長率已作下調，仍有賴經濟表現在 1999 年下半年及其後持續上

升，在 2000 年達 3.5%至 4%，並在 2001 年及 2002 年有更顯著的改善，才能

實現此增長率。外圍經濟及金融情況必須持續改進，本地經濟才能有上述表

現。

133. 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對政府開支的中期增長有極大影響。我較早前曾提

到，1998-99 年度及 1999-2000 年度的政府開支持續增長，同時經濟卻出現

收縮，兩者之間的鴻溝必須拉近。為此，經常開支和基本工程開支在 2000-01 年

度只能增長 3%，而其後兩年的增長僅為每年 2.5%。即使調低增長率，到預測

期結束時，開支的累積增長率尚未能完全和經濟增長相適應，因此，在

2002-03 年度後的兩年間，我們很有可能須在開支增長方面繼續有所節制。

這正好突顯了達致“資源增值計劃”指標，以及重新釐定開支優先次序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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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在收入方面，中期預測假設在 2000-01 年度和 2001-02 年度裏，每年

均通過出售地鐵公司部分股權，取得 150 億元收入，即總共取得 300 億元收

入。

135. 然而，控制政府開支增長、150 億元的私有化收益及建議中的稅務措

施，綜合起來仍不足以使我們在 2000-01 年度裏完全擺脫赤字。我預期該年

度將出現 56 億元的輕微赤字。由於 2000-01 年度的開支與收入總額約為

5,000 億元，上述赤字可視為基本上達致預算平衡。由 2001-02 年度開始，

我們的財政狀況將逐漸回復穩健，這當然有賴議員要接納我的加稅政策才可

做到。我預期 2001-02 年度的盈餘將為 83 億元，而 2002-03 年度的盈餘則達

145 億元。

136. 因此，我預計財政儲備將從 1998 年 4 月 1 日的 4,580 億元，降至 2001

年 3 月 31 日的 3,830 億元，其後才在接 的兩年間逐漸增長，到 2003 年 3

月 31 日預測期結束時，回升到 4,060 億元的水平。換言之，財政儲備水平仍

將符合我在去年財政預算案中定下的指引 * ，只是比較接近指引的下限。（表

6）

收入建議

薪俸稅

137. 近年來，連續幾份財政預算案均提出大幅薪俸稅寬減，並按高於通脹

的比率提高免稅額。舉例來說，我過往所制訂的 3 份財政預算案共把基本免

稅額提高達 36.7%，其間的綜合通脹率僅為 15.7%。此外，我們還大幅降低邊

際稅率和擴寬邊際稅階，另外又新增了居所按揭利息、培訓開支和老人院舍

照顧服務開支等幾項扣減項目。這些改變使受僱人士的薪俸稅負擔大為減

輕。

138. 1998 年，經濟調整使通脹降至新低點，年底時更出現負通脹。與此

同時，許多受僱人士的薪酬遭凍結甚或削減，他們的薪俸稅負擔也相應減輕。

有見及此，1999-2000 年度並無增加薪俸稅寬減的必要。因此，我建議薪俸

稅的稅率及免稅額維持不變。

                                   
* 在 1998 年財政預算案中，我們宣布以 12 個月的政府開支和 M1 定義的港元貨幣供應

的總和，作為儲備的基準，增減幅度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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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稅

139. 我們在 1998 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把公司利得稅率降至 16%。香港是全

世界利得稅率最低的地方之一。我建議維持利得稅率不變。這與立法會很多

議員及專業團體表達的意見一致。

退稅解困

140. 薪俸稅不作調整也許會使許多人失望，但政府對社會整體所面對的經

濟困境絕非無動於衷。為紓緩個人、家庭及企業的負擔，我建議退還 1997-98

年度應課利得稅、薪俸稅及物業稅總額的 10%。此項一次性措施所涉款額為

85 億元。絕大部分納稅人已繳納 1997-98 年度的應課稅款。我們將於 3 月 31

日財政年度結束之前，寄出超過 150 萬張支票，使他們在未來幾個星期內收

到退款。至於尚未完全繳納 1997-98 年度應課稅款的少數人士，也會相應享

有稅務扣減。這項措施會使本財政年度的赤字增至 323 億元。

141. 退稅安排不但能使個人和企業即時直接受惠，而且對消費開支和公司

的流動資金也會有一定刺激作用，可謂邁向經濟復甦的重要的一步。

凍結收費

142. 我去年宣布把大部分政府收費凍結在當時的水平，為期 1 年。當時我

曾經強調，凍結收費只是非常情況下採用的非常措施，但政府仍會堅持由使

用者分擔服務成本的收費政策。惟有如此，我們才能按照《基本法》的規定，

繼續實行低稅政策。

143. 政府目前的財政狀況，並不容許我們輕言凍結收費，更不容許我們背

棄由使用者分擔服務成本的收費原則。然而，考慮到香港的經濟將於今年下

半年才開始好轉，我決定把凍結收費的安排延長 6 個月。在此期間，我們會

就凍結期後調整收費的幅度及優先次序，與立法會議員交流意見，爭取達成

共識。

差餉

144. 去年 11 月，政府宣布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新定的應課差餉租值將於

1999 年 4 月 1 日生效，較原定日期提早 1 年。我們同時決定日後應課差餉租

值應由每 3 年檢討一次，改為每年檢討一次，使差餉徵收額更能反映實際租

值，並且減少市民與差餉物業估價署之間不必要的紛爭。由於樓宇租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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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年中進行重估後出現大幅滑落，提早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會減輕大部

分市民繳納差餉的負擔。此外，由於政府地租按應課差餉租值的固定百分比

徵收，所以此項新措施也會使大部分須繳納地租的市民減輕負擔。

145. 我在上一份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把差餉總徵收率由 5%降至 4.5%，為期 1

年。當時我曾強調，差餉是政府最可靠而又基礎最廣的收入來源之一，對此

收入來源作調整，必須格外審慎。去年降低差餉總徵收率，是為了讓最多市

民和工商行業受惠，並實踐不應徵收超過政府所需稅款的原則，但現時情況

已經改變，政府需要這些款項。

146. 由於 1999-2000 年度的整體財政  ─  尤其是經常帳目  ─  將會出現

赤字，差餉總徵收率將恢復到 5%，使這項穩定的稅收不致進一步減少。

147. 儘管如此，由於我們提早重估應課差餉租值，預計 80%的物業下一財

政年度的應課差餉金額，反而會比 1998-99 年度更低。

148. 我明白個人或企業均須繳交差餉，因此，它可說是對社會影響最廣泛

的稅項。有鑑於此，我在極為緊絀的財政限制內，盡量尋求紓緩差餉負擔的

空間。在仔細考慮我們整體的財政情況後，我決定提供一次性的寬減，把 7

月至 9 月這一季的應課差餉款額減免 50%。這樣可使差餉物業估價署有充分

的時間作出所需的行政安排。此項寬減可使繳納差餉的市民在 1999-2000 年

度節省 18 億元。換言之，市民每年原本須繳交 4 季的差餉，而現在只須繳交

三季半。

149. 大部分差餉收入均直接交予兩個臨時市政局。由於重估應課差餉租

值，並把 7 月至 9 月一季的差餉減免 50%，兩局的差餉收入會大為減少。我

們會按需要與兩局作適當安排。

支持工商業的措施

商船註冊收費

150. 航運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 1.7%，聘用員工達 5 萬人。目前在香

港註冊的船舶總噸數高達 620 萬噸。為鞏固我們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加強

在地區內的競爭力，我建議把與船舶註冊有關的收費作如下調整：

! 凡總註冊噸位不超過 500 噸的船舶，註冊費定為 3,500 元；超過此

限的船舶，註冊費一律為 15,000 元。目前在香港註冊的遠洋輪須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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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註冊費上限為 10 萬元。

! 船舶噸位年費最高限額，由 18 萬元降至 10 萬元。

! 另有 21 項與船舶註冊有關的收費，如更改船舶註冊名稱或噸位、更

改船東地址等收費，均予取消或大幅降低。

! 通過上述措施，在香港註冊的船舶總噸數可望在 3 年後增至 1 000

萬噸，從而創造 15 800 個額外職位空缺。

轉口貨品報關費

151. 我建議把轉口貨品報關費的比率由貨價的 0.05%調低至 0.025%，使轉

口、進口與本地出口貨品報關費的收費比率看齊。由於實施這項措施，我們

的收入會減少 2.7 億元，而中期預測期內則減少 12 億元。

燃油稅

152. 去年 6 月推出的特別紓緩措施，其中一項是把柴油稅由每升 2.89 元

降低至 2元。上述措施將於今年 3月 31日屆滿。考慮到今年的預期經濟表現，

我建議把上述特別寬減措施的有效期延至 2000 年 3 月 31 日止。這會使我們

的收入減少 5.9 億元。

153. 政府對近期香港出現非法偷運和出售未完稅柴油的情況極為關注。我

們會加強執法，打擊這類非法活動。

154. 為促使所有新的士從 2000 年年底開始改用石油氣，從而落實改善空

氣素質的政策承諾，我樂意豁免向汽車用石油氣徵收燃油稅。但我對本地石

油氣的價格十分關注，價格過高可能會促成偷運和非法出售石油氣的活動。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市民的安全將受到極大威脅，較非法售賣紅油更為嚴重。

推動金融市場發展的稅務建議

155. 為推動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我建議：

! 把合資格債務票據的最低面值，由現在的 50 萬港元或等值外幣降至

5 萬港元或等值外幣，使其收入享有 50%稅務豁免。此措施會使政府

收入每年輕微減少 3,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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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目前股票借用期不長於 12 個月才可獲豁免印花稅的限制。

此外，我們亦計劃讓市場莊家為對沖證券期貨而進行的交易享有印花稅豁

免。落實此計劃前，我們必須先和兩間交易所共同商定有效的監管措施，避

免有關豁免被濫用。

飛機乘客離境稅

156. 為鼓勵即日過境旅客善用在香港逗留的短暫空隙在香港購物或觀

光，我建議這些旅客可免繳飛機乘客離境稅。新措施可吸引更多即日過境旅

客趁機遊覽香港，而他們的消費對香港經濟會有一定好處。此項寬減對收入

的影響微不足道。

遺產稅

157. 按照現有規定，在香港支付的人壽保險賠償金額須繳納遺產稅，但同

類款項如在境外支付，即可豁免遺產稅。許多規模較大的國際性保險公司為

吸引客戶，往往通過其在香港境外的同系公司支付有關款項，從而使受益人

免繳遺產稅。不少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規模較小的保險公司，卻常因為成本

考慮，未能向客戶提供境外付款服務。我建議人壽保險賠償金額不論在何處

支付，均豁免遺產稅。這樣可使購買保險的人士及其受益人得到同等對待，

同時促進本地保險業的公平競爭。

商業登記證

158. 為方便營商及降低經營成本，我建議除發行 1 年期的商業登記證外，

另外發行有效期長達 3 年的商業登記證，費用為港幣 5,200 元。這和每年繳

付 2,000 元申領新證比較，可節省不少開支。

避免雙重課稅協議

159. 我們最近與荷蘭政府就簽定避免雙重課稅協議，進行了一輪初步會

談。在未來幾個月內，我們可望在此課題上與荷蘭及其他有機會結為夥伴的

外國政府取得更大進展，從而盡量避免雙重課稅。簽定這類協議，會進一步

吸引外地公司來香港營商。

增加收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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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特區政府有責任力求收支平衡。

面對財政赤字，並考慮到短期內香港的經濟表現，特區政府不得不選擇性地

提高稅收，從而確保財政狀況在中期內恢復平衡，同時製造空間，實施剛才

提出的幾項特別紓緩措施。這是一個痛苦而必要的取捨，也是我們不能逃避

的抉擇。

樓宇買賣印花稅

161. 第一，我建議把樓宇買賣印花稅率按物業價格作以下調整：

! 物業價格如在 300 萬元以下，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 物業價格如在 300 萬元以上至 400 萬元之間，印花稅率由 2%上調至

2.25%。

! 物業價格如在 400 萬元以上至 600 萬元之間，印花稅率由 2.75%上

調至 3%。

! 物業價格如超過 600 萬元，印花稅率為 3.75%。

162. 上述調整對購買價值 300 萬元或以下物業的市民全無影響。我們認為

購買這類物業的市民，多為收入較低而又有真正置業需要的人士，調高印花

稅率會對他們造成沉重負擔。

163. 市民如購買價值 300 萬元以上至 400 萬元之間的物業，調整後須增付

7,500 元至 1 萬元的印花稅。購買這類物業的多為中等收入人士或家庭，這

筆額外的印花稅雖然不能算是小數目，但相對於隨物業價格下降而減省的置

業開支，應可說是微不足道。

164. 最受上述調整影響的，是購買價值 600 萬元以上物業的市民。相對而

言，他們是社會上最有能力支付稍高印花稅的人士。

165. 由於物業市場投機活動已大大減少，我建議樓宇買賣印花稅延遲至完

成物業交易後才徵收。我們會確保物業投機者不會因此項措施而受惠。由於

真正的置業者不必在簽訂買賣合約後隨即繳付印花稅，購買樓宇初期財政短

絀的困境當可減輕。假如因種種理由，有關的物業買賣最終未能完成，置業

者也不必因為已經繳納印花稅而蒙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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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在完成物業買賣後才徵收印花稅，會使 1999-2000 年度的現金收入減

少。整體而言，我估計上述調整在 1999-2000 年度內會使收入減少 8 億元，

但在中期預測期內則會使收入增加 59 億元。

博彩稅

167. 此外，我建議對博彩稅作溫和調整。由於博彩稅是一種真正具有選擇

性的稅種，因此和其他稅收項目比較，對民生的直接影響最輕微。為增加收

入，我建議博彩稅作以下調整：

! 六合彩博彩稅率由 20%調高至 25%，供派彩之用的彩池金額相應調低

5%。這項調整估計每年可增加 2.6 億元稅收。

! 特別賽馬投注的博彩稅率，由 18%調高至 19%，供派彩之用的彩池金

額相應調低 1%。這項調整估計每年可增加 1.85 億元稅收。

上述兩項調整在中期預測期內會增加 20 億元稅收。

168. 香港賽馬會致力發展專業、廉潔的賽馬活動，為市民提供廣受歡迎的

娛樂，使賽馬成為香港社交生活的一部分。賽馬會對公益事務的貢獻也值得

表揚。為了保障政府稅收，同時確保賽馬會貢獻公益的能力不致受損，政府

將與賽馬會緊密配合，採取必需措施，打擊非法投注及其他逃避博彩稅的賭

博活動。

隧道費

169. 海底隧道的專營權於 1999 年 9 月期滿後，政府將收回隧道擁有權。

屆時海底隧道的收入除營運成本外將全數撥歸庫房。海底隧道收費自 1984

年以來一直不曾作出調整。我建議自政府收回擁有權之日起，取消隧道稅，

並就收費實施以下調整：

! 私家車收費由 10 元增至 20 元。

! 電單車收費由 4 元增至 8 元。

  

為避免增加運輸及有關行業的經營成本，其他類型車輛 (包括的士 )使用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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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的收費仍維持不變。此措施在 1999-2000 年度內會帶來 1.2 億元的額外

收入，而在截至 2002-03 年度的中期預測期內，則會使收入增加 8.4 億元。

170. 此外，我建議獅子山隧道的收費由 6 元提高至 8 元。有關調整將適用

於所有使用該隧道的車輛，預計每年會帶來 6,000 萬元的額外收入。

171. 調整海底隧道與獅子山隧道的收費，除了有助增加收入，還可鼓勵駕

車人士改用其他隧道，從而改善路面交通和減少交通堵塞。

路邊泊車錶收費

172. 路邊泊車錶最高收費自 1994 年以來一直維持在每 15 分鐘 2 元的水

平。我建議將最高收費提高至每 15 分鐘 4 元，也就是說使用路邊泊車位的時

租最高將為 16 元。由於路邊泊車錶分布全港，實施上述調整須分階段進行。

新收費初步將在繁盛地段實施，並於 6 個月內全面落實。調整後，路邊泊車

位的最高時租仍會低於繁盛地段停車場的繁忙時段收費。有關措施預計在

1999-2000 年度內帶來 1.9 億元額外收入，而中期預測期內則會帶來額外收

入 9.8 億元。

交通違例定額罰款

173. 交通違例定額罰款自 1994 年以來從未作任何調整。我建議把所有該

類定額罰款的水平，按 1994 年以來的綜合通脹率上調 26.5%。這次調整是為

了維持有關定額罰款應有的阻嚇作用。因此，我建議的調整，並不影響當初

制訂這些定額罰款的政策原意，也不會改變各項罰款之間的相對水平。雖然

提高定額罰款會使違規行為減少，但我預計這方面的收入仍將增加約 1.4 億

元。

增加收入措施的重要性

174. 我必須強調上述增加收入措施的重要性。假如不實施這些建議，亦不

把部分地鐵公司股權上市，我們中期的財政狀況將會十分脆弱。我們在

2000-01 年度會面對 240 億元赤字，而 2001-02 年度亦將有 120 億元赤字。

換言之，香港會連續 4 年錄得赤字。此外，2002-03 年度 (即中期預測的最後

一年 )的盈餘也會減半至 73 億元。這樣的前景極有可能使我們審慎理財的美

譽毀於一旦，並且打擊國際投資者的信心。如此代價實在高昂。（表 7）

煙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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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今年我不會建議提高應課稅品稅率，但我希望喚起大家對吸煙者藐視

法紀的關注。為保障市民健康，政府多年來推行反吸煙運動。然而，根據數

字顯示，自 1992 年以來，吸煙人數雖無下降，但完稅香煙的銷量卻連年下跌，

這與非法偷運和販賣未完稅香煙有直接關係。由於經濟不景，販賣未完稅香

煙的活動更形猖獗。我認為提高煙草稅只會增加未完稅香煙的吸引力，進一

步助長偷運和販賣未完稅香煙的非法活動。這樣非但不能增加收入，對推行

反吸煙政策亦無甚助益。最嚴重的是，任由黑市活動猖獗，會日漸蠶食市民

對法治精神的尊重，這顯然是不可接受的。我們必須檢討如何理性地落實收

入和 生政策。我們會向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徵詢意見，決定未來去向。

在此期間，煙草稅維持不變。

厲行稅務法規

176. 維持公平的稅收制度，有賴賺取利潤和收入的人士依法繳稅。稅務局

將繼續厲行稅務法規，打擊逃稅。過去 3 年，稅務局共完成 5 400 宗稅務調

查，追回的稅款和罰款總數約 60 億元。這些數據顯示，我們應加強執法工作。

因此，在 1999-2000 年度內，稅務局將增設一隊實地審核組。

實施收入措施的建議

177. 以上是我今年的收入建議，不算太多。它們的預期效果詳載於本演辭

的補編內。除以下幾項外，絕大部分收入建議均會由今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 海底隧道新收費將由政府在今年 9 月 1 日收回隧道擁有權時開始生

效。

! 賽馬博彩稅將於 9 月新的賽馬季節開始生效。

  

178. 由今年開始，我們會採用嶄新的方式，把須通過修改法例來實施的收

入建議，以綜合《收入條例草案》的形式提交立法會審議，即以一項法案來

作出審議。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方便立法會議員總覽各項收入建議，綜合考

慮這些建議的整體財政效果，亦更符合我們一向的立場，即必須對財政預算

案的收入部分作整體考慮，而不應選擇性地討論。

海陸離境稅

179. 在作出總結之前，我想先談一談最近幾個星期引起了不少揣測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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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離境稅。目前經由香港國際機場離境的人士須付機場離境稅 50 元，

而由碼頭乘船往內地及澳門的旅客須付 18 元的乘客上船費，但是乘遠洋客輪

及經由陸路關口離港的人士，則無須繳付任何形式的離境稅。這種安排有欠

公允。

180. 如果徵收合理水平海陸離境稅，則離境人士不論採取何種交通方式均

須納稅，從而消除現有不公平的現象。因此，我認為徵收海陸離境稅原則上

是很合理的。更重要的是這稅項會帶來為數不少的稅收，對我們的中期財政

狀況將有相當幫助。

181. 然而，我和我的同事討論徵收海陸離境稅時，大家都認為應作出適當

的安排，避免對往來香港和內地之間的交通造成干擾。此外，我們還應確保

往來兩地之間上學的學童，以及因工作需要而出入境的貨車司機等，不會因

而受影響。換言之，要推行這項建議，必須多花時間與交通服務營運者進行

討論，並解決具體的執行困難。

182. 在宣布財政預算案前，我們無法展開上述討論。現在，我們將會與交

通服務營運者及其他有關人士，公開討論這項收入主導的建議是否可行。此

外，我們亦將和立法會有關的事務委員會進行商討。我們一定會在達到共識

後，才進行這項工作。

183. 我剛才特意強調這是一個收入主導的建議。我們絕對無意阻止香港市

民因經商、探親、購物或其他理由前往內地。兩地之間往來日趨頻繁，其實

對香港和內地都有好處。在今天的演辭中，我曾提到香港有必要放寬內地科

學家和高科技人員的入境限制。我也曾引述行政長官把香港發展為華南科技

創新中心的宏願。在內地有關部門的合作下，我們延長了羅湖和落馬洲關口

的通關時間，並已促成開辦落馬洲和皇崗之間的穿梭巴士服務。此外，我們

將耗資 8 億元擴建落馬洲的設施。現在我們又已邀請九鐵公司，就興建上水

至落馬洲鐵路支 提交計劃書。這些措施均有助促進兩地之間日益增長的

人、貨流量。正由於我們預計兩地往來將更頻繁，徵收離境稅的建議才更顯

得吸引，因為它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個穩定而持續增長的稅收來源，但又不會

影響兩地的交流。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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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香港在 1998 年遭遇的經濟挫折，可說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過最嚴

峻的一次。這是香港經濟自六十年代起飛以來的第一次經濟衰退。然而，有

跡象顯示我們已走出衰退的低谷，而來年的經濟表現也會持續改善。

185. 由於官方數據總會有些時間差距，因此，它們會有好一段時期未能反

映經濟表現的實質進步。不過，事實上，香港正在為恢復經濟元氣奮勇求進。

186. 香港市民以無比的決心和毅力，勇敢面對挑戰，再一次體現了典型的

香港精神。與此同時，政府堅持捍 港元及聯繫匯率，致力維持財經市場的

正常運作，面對困難的抉擇而絕不畏縮。正因為社會上每一階層、每一個人

均克盡其職，香港才能通過考驗。這份財政預算案一方面善用儲備，提出稅

務寬減建議，另一方面又通過溫和的稅務調整，使我們的財政狀況得以在

2001-02 年度恢復平衡。

187. 1998 年是艱苦的一年。至於 1999 年，即使不必應付千年蟲的問題，

也不會是輕鬆的一年。然而，去年的困境不但帶來挑戰，同時也製造了新的

機遇。歷史告訴我們，面對挑戰，香港市民絕不會畏縮，反而會充分掌握轉

瞬即逝的契機，再創佳績。因此，政府將在資源限制內傾盡全力，展開數項

重要工作。正如我剛才所說，它們全部會在來年展開，其中包括：

! 完成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和結算所“股份化”、合併及上市的計劃，

並在證券及期貨市場內進行其他重要改革。

! 加強銀行業監管和發展債務市場。

! 通過公、私營機構合作形式，耗資 130 億元，落實數碼港發展計劃，

提供主要的基礎建設，使香港晉陞為國際資訊服務中心。

! 與狄士尼公司合作，在大嶼山北部籌建大型的主題公園，為香港的

旅遊業帶來新動力。

! 把地鐵公司部分股權上市，使市民參與擁有成功而具盈利的公共公

司，並促使該公司進一步增強競爭力和提高效率。

  

! 改革公務員制度和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配合香港不斷轉變的需

要。

  

188. 在香港多年來辛苦建立的穩固基礎上，實現上述鴻圖大計，會使香港

的經濟在新紀元裏更上層樓。強本節用，共創新猷，香港必能昂首闊步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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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主席女士，在結束今天下午的演辭前，容許我借一些時間，向每一位參

與編製這份預算案的同事致以最衷心的謝意。制訂財政預算案從來不是輕鬆

的工作，今年難度更大。我覺得最欣慰的是，各個資源局、政策局及其他機

構的同事，都能發揮高度專業及合作無間的精神，全力以赴。在過去數個星

期最後衝刺的階段，我和我的同事，特別是庫務局的同事，日以繼夜，廢寢

忘餐，務求將編製預算案的工作做得盡善盡美。我為他們卓越的表現感到十

分驕傲，並深信他們會繼續努力，不會辜負市民對他們的期望。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第 67 及 71 條，《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現在押後。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前，我將預算案交由財務委員會審核。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9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24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four minutes past Four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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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表 2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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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勞動人口與就業人口

表 4

自採用中期預測以來政府開支累積增長與

本地生產總值累積增長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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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主要政策範疇在經常性總開支中所佔的比重

（ 1994-1995 年度和 1999-2000 年度的比較）

　　　百分比

表 6

按政府開支和 M1 貨幣供應訂定的指引與

財政儲備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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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撤除地鐵公司部分股權私有化和增加稅收措施後的財政狀況


